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6年度行專訴字第5 8號     0 2

              0 3

         原　　　告　吳美嬅　　　     0 4

              0 5

 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林哲誠律師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  　徐瑞毅律師     0 7

         輔　佐　人　林聖剛　　　     0 8

         被　　　告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    0 9

              1 0

              1 1

         代　表　人　洪淑敏（局長）     1 2

 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陳聖　　　　     1 3

         參　加　人　日商斯克林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     1 4

              1 5

              1 6

         代　表　人　後藤正人　　     1 7

              1 8

              1 9

              2 0

 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陳寧樺律師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陳軍宇律師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鄭婷文專利師     2 3

         輔　佐　人　金山 幸司（K o j i  K A N E Y A M A）     2 4

         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廣瀨 睦（M a k o t o  H I R O S E）     2 6

        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0 1

         上列當事人間因發明專利舉發事件，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 0     0 2

         6  年6  月2 3日經訴字第1 0 6 0 6 3 0 6 1 0 0  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     0 3

         ，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    0 4

         　　主  文     0 5

        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「請求項2  至1 1、1 3至1 4、1 6至2 0舉發不     0 6

         成立」部分均撤銷。     0 7

         被告就發明第I 3 9 4 2 2 3  號「基板處理裝置」專利舉發事件（0 0 0 0     0 8

         0 0 0 0 0 N 0 1），應作成「請求項2  至1 1、1 3至1 4、1 6至2 0舉發成立     0 9

         ，撤銷專利權」之審定。     1 0

       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事實及理由     1 2

         甲、程序方面：     1 3

             本件參加人斯克林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原為須原忠     1 4

             浩，嗣變更為後藤正人，經參加人於民國（下同）1 0 8  年3     1 5

             月1 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（見本院卷四第8 0頁），經核並無     1 6

             不合，應予准許。     1 7

         乙、實體方面：     1 8

         壹、事實概要：     1 9

             緣參加人日商斯克林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（原名S O K U D O股份     2 0

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）前於民國（下同）9 7年1 2月2 6日以「基板處理裝     2 1

             置」向被告申請發明專利，同時主張優先權（受理國家：日     2 2

             本，申請日：西元2 0 0 7年1 2月2 8日，申請案號：0 0 0 0 - 0 0 0 0 0     2 3

             0  ），經被告編為第9 7 1 5 0 9 1 1號審查，准予專利（申請專利     2 4

             範圍共2 0項），發給發明第I 3 9 4 2 2 3  號專利證書。嗣原告於     2 5

             1 0 2  年1 0月4  日以該專利有違核准時（即1 0 2  年1  月1  日施     2 6

        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行）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規定，不符發明專利要件，對之提     0 1

             起舉發。參加人則多次提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。     0 2

             案經被告審查，核認系爭專利1 0 4  年1 0月8  日更正本符合規     0 3

             定，依該更正本審查，以1 0 5  年1 0月1 4日（1 0 5  ）智專三（     0 4

             二）0 4 1 6 9  字第1 0 5 2 1 2 5 8 0 2 0 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「1 0 4  年     0 5

             1 0月8  日之更正事項，准予更正」、「請求項2  至1 1、1 3至     0 6

             1 4、1 6至2 0舉發不成立」、「請求項1  、1 2、1 5舉發駁回」     0 7

             之處分。原告不服前揭處分中舉發不成立之部分，提起訴願     0 8

             ，經濟部嗣以1 0 6  年0 6月2 3日經訴字第1 0 6 0 6 3 0 6 1 0 0  號訴願     0 9

             決定書作成訴願駁回之決定，原告仍未甘服，遂向本院提起     1 0

             行政訴訟。本院認本件判決之結果，將影響參加人之權利或     1 1

             法律上之利益，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。     1 2

         貳、原告主張：     1 3

         一、本院已將系爭專利的「試運轉」解釋為「以試驗、檢查、驗     1 4

             證或確認處理單元對基板處理的品質或處理單元運作是否正     1 5

             常為目的之運轉」；「系爭專利之相同之各步驟，係因不同     1 6

             之試運轉或基板處理目的，而被分別認定為試運轉或通常運     1 7

             轉之步驟」。由前述本院對系爭專利請求項中「試運轉」之     1 8

             解釋可知，試運轉及通常運轉的步驟內容是相同的，僅有目     1 9

             的之不同。參加人於1 0 7  年9  月1 3日所提更正之申請專利範     2 0

             圍，僅是針對控制部所為之控制行為進一步作限定，對「試     2 1

             運轉」本身並未有任何實質改變。     2 2

         二、被告將請求項2  分析為具有技術特徵1 ~ 6  ，並已自承原證4     2 3

             （即舉發證據2  ）已揭露該技術特徵1  、3  、4  、6  ，僅認     2 4

             為原證4  未能揭露該請求項之技術特徵2  及5  ，準此，先前     2 5

             技術原證4  已揭露該請求項之技術特徵1  、3  、4  、6  之事     2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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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實，應為被告所不爭。     0 1

         三、先前技術已揭露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2  ：     0 2

           (一)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2  為「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     0 3

             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；」。     0 4

           (二)原證4  之段落〔0 1 3 4〕：「以其他處理列1 3對基板W  進行與     0 5

             第1  處理不同之第2  處理」。原證4  既已明揭一含有進行不     0 6

             同處理的不同處理列之基板處理裝置，則該基板處理裝置當     0 7

             然會具有一「控制部」使得在同一基板處理裝置中的不同處     0 8

             理列能夠進行不同處理。故原證4  已實質揭露請求項2  之技     0 9

             術特徵2  。     1 0

           (三)原證8  說明書第5  頁倒數第1  段：「迄今，由塗布顯像處理     1 1

             裝置執行之基板處理流程的控制係例如由塗布顯像處理裝置     1 2

             內之控制部來執行」。原證8  說明書第9  頁倒數第1  段至第     1 3

             1 0頁第1  段：「本發明之基板處理裝置係包含：搬入搬出部     1 4

             ，係用以將基板搬入搬出；處理部，係用以進行前述基板之     1 5

             處理；及檢查部，係用以進行前述基板之檢查，且，前述基     1 6

             板處理裝置可在前述各部之間搬送前述基板，又，前述基板     1 7

             處理裝置更具有在前述基板處理裝置中獨立地執行下列步驟     1 8

             之控制部，且該等步驟包括：基板處理流程，係將業已搬入     1 9

             前述搬入搬出部之前述基板搬送至前述處理部進行處理；及     2 0

             基板檢查流程，係將業已搬入前述搬入搬出部之前述基板搬     2 1

             送至前述檢查部進行檢查」。     2 2

           (四)原證1 6之摘要：「一種半導體晶圓處理機器之分配控制系統     2 3

             ，含有主控制模組和複數應用控制模組。各應用控制模組和     2 4

             主控制模組可獨立自主操作。主控制模組調整應用控制模組     2 5

             的操作，而應用控制模組管制由晶圓處理機器進行的許多副     2 6

        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程序。…」原證1 6第2  欄第3 0  - 3 3行：「本發明另一優點在     0 1

             於提供一種控制系統，在單一連續運作中可以調整和控制不     0 2

             同處理方略的應用」。原證1 6第1 4欄第2 0 - 2 8  行：「例如，     0 3

             除了此處描述之處理系統外，本發明原理亦可應用於任何數     0 4

             量的工件處理系統。此外，分配控制系統可構成控制和調整     0 5

             任何數量的不同系統功能和程序，而任何指定的應用控制模     0 6

             組可構成控制任何數量和型式的特殊操作。…」由上可知，     0 7

             先前技術原證1 6所揭露之用於半導體晶圓處理之控制系統能     0 8

             夠針對個別基板處理進行調整和控制不同處理方略的應用，     0 9

             從而先前技術原證1 6已明確揭露及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     1 0

             技術特徵2  「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     1 1

             的步驟」之技術內容。綜上，原證4  已揭示一含有進行不同     1 2

             處理的不同處理列之基板處理裝置，原證8  已揭示藉由「控     1 3

             制部」獨立進行「基板處理流程」及「基板檢查流程」之基     1 4

             板處理裝置，原證5  至7  亦揭露一般基板處理裝置皆具備「     1 5

             控制部」，原證1 6已揭示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     1 6

             板的步驟之「控制部」，技藝人士自可輕易將原證5  至8  、     1 7

             1 6之控制部應用於原證4  之基板處理裝置，且無任何先天上     1 8

             不相容之處。     1 9

         四、先前技術已揭露或教示請求項2之技術特徵5：     2 0

           (一)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5  為「上述控制部在部分基板     2 1

             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     2 2

             理列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     2 3

             的品質或者用來試運轉處理單元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     2 4

             」。     2 5

           (二)原證5  段落【0 0 1 5】：「在將基板朝一邊處理室搬送處理期     2 6

        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間，可進行另邊處理室相關之維修或條件變更。」所謂「將     0 1

             基板朝一邊處理室搬送處理」當然可以是一般通常運轉的處     0 2

             理程序另「進行另邊處理室相關之維修或條件變更」則當然     0 3

             可以是系爭專利請求項2  技術特徵5  所謂「處理單元試驗、     0 4

             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」。原證7  段     0 5

             落【0 0 0 2】：「在對基板進行既定處理之基板處理裝置中，     0 6

             會在實際運作前進行用以確認其動作之試驗性運轉(  動作測     0 7

             試)  。例如下述專利文獻1  中，會以修正基板處理裝置所設     0 8

             定之基板處理條件為目的，實際對基板進行塗布形成光阻、     0 9

             曝光處理及顯影處理來作為動作測試。」在正常動作前，進     1 0

             行處理單元正常與否的動作測試乃屬習知技術，系爭專利所     1 1

             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當然可輕易完成「在不同處理列分     1 2

             別進行通常運轉之處理與試運轉之處理」之技術特徵。     1 3

           (三)原證8  說明書第6  頁第2  段：「在塗布顯像處理裝置之試運     1 4

             轉時，必須進行用以調整處理部中之各處理單元的各種設定     1 5

             等之調整作業或用以評定檢查部之精度等之評定作業」原證     1 6

             8  說明書第7  頁倒數第1  段：「…該基板處理裝置係構成為     1 7

             包含用以將基板搬入搬出之搬入搬出部、用以進行前述基板     1 8

             之處理之處理部及用以進行前述基板之檢查之檢查部，且可     1 9

             在前述各部之間搬送前述基板…前述基板處理裝置之控制方     2 0

             法係獨立地執行下列步驟；基板處理流程，係將業已搬入前     2 1

             述搬入搬出部之前述基板搬送至前述處理部進行處理；及基     2 2

             板檢查流程，係將業已搬入前述搬入搬出部之前述基板搬送     2 3

             至前述檢查部進行檢查」。原證8  上述內容與請求項2  技術     2 4

             特徵5  相對應：搬入搬出部：對應於系爭專利之主搬送機構     2 5

             處理之處理部：對應於系爭專利中通常運轉之處理列檢查之     2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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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檢查部：對應於系爭專利中試運轉之處理列基板處理流程：     0 1

             對應於系爭專利中，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     0 2

             理基板檢查流程：對應於系爭專利中，在其他基板處理列以     0 3

             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     0 4

             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。原證8  說明書第8  頁第1  段：     0 5

             「由於獨立地執行基板處理流程與檢查流程，因此，在基板     0 6

             處理裝置之試運轉時，可執行基板檢查流程，並可將搬入搬     0 7

             入搬出部之例如評定用基板直接搬送至檢查部進行檢查」、     0 8

             「由於可同時進行基板之檢查流程及處理流程…」。是以系     0 9

             爭專利技術特徵5  不僅已被原證8  所揭露，技藝人士更可基     1 0

             於原證8  之揭露輕易完成「在不同處理列分別進行通常運轉     1 1

             之處理與試運轉之處理」之技術特徵。     1 2

           (四)原證1 6第1  欄第3 4 - 4 1  行：「…任何指定處理系統的效率和     1 3

             可靠性，直接涉及控制系統的設計和結構。此外，處理系統     1 4

             的安裝、試驗、故障排除、維護等成本，亦直接關係到控制     1 5

             系統的複雜性，以及控制系統如何與處理系統的各種功能性     1 6

             組件和副系統作用。」原證1 6第2  欄第1 6 - 1 8  行：「因此，     1 7

             本發明之優點在於提供一種改進控制系統，用於多功能半導     1 8

             體處理系統」。原證1 6第2  欄第1 9 - 2 2  行：「本發明另一優     1 9

             點在於提供一種控制系統，可提高多功能半導體處理系統的     2 0

             效率、可靠性和堅固性。」原證1 6第2  欄第2 7 - 2 9  行：「分     2 1

             配控制系統另一優點是，各副系統可單獨測試和診斷，而不     2 2

             需整個處理系統進行動作。」原證1 6第2  欄第3 0 - 3 3  行：「     2 3

             本發明另一優點在於提供一種控制系統，在單一連續運作中     2 4

             可以調整和控制不同處理方略的應用。」原證1 6第2  欄第3 4     2 5

             - 3 7  行：「控制系統的又一優點是，可以平行方式控制和調     2 6

        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整各種副系統，因而減少停工時間，並增加晶圓產量」。原     0 1

             證1 6第1 4欄第2 0 - 2 8  行：「例如，除了此處描述之處理系統     0 2

             外，本發明原理亦可應用於任何數量的工件處理系統。此外     0 3

             ，分配控制系統可構成控制和調整任何數量的不同系統功能     0 4

             和程序，而任何指定的應用控制模組可構成控制任何數量和     0 5

             型式的特殊操作…」。原證1 6所揭露之用於半導體晶圓處理     0 6

             之控制系統：針對個別基板處理進行調整和控制不同處理方     0 7

             略的應用以平行方式控制和調整各種副系統使各副系統可「     0 8

             同時進行」相同或不同之通常或特殊處理，其中各副系統同     0 9

             時更可單獨進行測試、診斷，以減少停工時間並增加晶圓產     1 0

             量。原證1 6所揭露對半導體處理系統之「單獨測試和診斷」     1 1

             、「處理系統的安裝、試驗、故障排除、維護」等，即相當     1 2

             於系爭專利請求項「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     1 3

             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」之處理步驟。原證1 6第1 4欄     1 4

             第2 0 - 2 8  行明確指出：「例如，除了此處描述之處理系統外     1 5

             ，本發明原理亦可應用於任何數量的工件處理系統。此外，     1 6

             分配控制系統可構成控制和調整任何數量的不同系統功能和     1 7

             程序，而任何指定的應用控制模組可構成控制任何數量和型     1 8

             式的特殊操作…」。換言之，原證1 6已明確揭露該發明之控     1 9

             制系統可應用於任何數量的工件處理系統。故原證1 6已經揭     2 0

             露「控制複數個晶圓處理系統之分配控制系統」之技術內容     2 1

             ，不限於被告所宣稱之單一處理列。既然原證1 6已明確揭露     2 2

             複數個處理系統之技術內容，則原證1 6所揭露之不僅能夠針     2 3

             對個別基板處理進行調整和控制不同處理方略的應用，更可     2 4

             以平行方式控制和調整各種副系統使各副系統可「同時進行     2 5

             」相同或不同之通常或特殊處理，其中各副系統同時更可單     2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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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獨進行測試、診斷，以減少停工時間並增加晶圓產量。此外     0 1

             ，原證1 6所揭露對半導體處理系統之「單獨測試和診斷」、     0 2

             「處理系統的安裝、試驗、故障排除、維護」等，即完全相     0 3

             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5  。因此，原證1 6已明確     0 4

             揭露及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5  「上述控制部在     0 5

             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     0 6

             他基板處理列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     0 7

             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之技術內容。     0 8

           (五)關於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，系爭專利說明書指出：「…     0 9

             在習知裝置中，難以針對每個基板改變對基板處理之步驟。     1 0

             換言之，在習知裝置中，難以同時進行複數個步驟。」(  參     1 1

             原證3  說明書第5  頁)  準此，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在於     1 2

             「難以同時進行複數個基板處理步驟」。原證4  所揭露之基     1 3

             板處理裝置已可達成「對某個基板處理列進行第1  處理，而     1 4

             其他基板處理列進行第2  處理」(  參原證4  段落【0 1 3 4】)     1 5

             ；原證8  之基板處理裝置亦可達成同時進行「基板之檢查流     1 6

             程及處理流程」(  參原證8  說明書第7  頁最末段、第9  頁最     1 7

             末段至第1 0頁第1  段等)  ；原證1 6之「多功能」半導體處理     1 8

             系統可以「平行方式」控制和調整各種副系統使各副系統可     1 9

             「同時進行」相同或不同之通常或特殊處理(  參原證1 6說明     2 0

             書第2  欄第1 6 - 2 2  及3 4 - 3 7  行、第1 4欄第2 0 - 2 8  行)  。所屬     2 1

            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結合原證4  、8  或4  、1 6     2 2

             或4  、8  、1 6或4  至6  或4  至7  所揭示內容而輕易完成系爭     2 3

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。     2 4

         五、參加人在答辯（五）狀中，辯稱原告所提出之引證案並未揭     2 5

             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3  「複數基板處理列」之「     2 6

         9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上下方向排列設置」之技術特徵云云。惟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    0 1

             5 1頁倒數第2  段提及「…雖基板處理列L  在上下方向排列而     0 2

             設置，但不受限於此。例如，亦可變更為具備有在橫向或水     0 3

             平方向排列設置的複數個基板處理列L  」。可知系爭專利基     0 4

             板處理裝置之基板處理列，在排列上並非一定要是上下排列     0 5

             者。由此可知，將基板處理列排列於上下方向並非有特殊貢     0 6

             獻之特別技術特徵。且藉由將物體進行上下方向的排列可減     0 7

             少佔地面積，本係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    0 8

             在系爭專利申請時均可輕易思及，故複數基板處理列進行上     0 9

             下方向排列，並不具有不可預期之技術特徵。參加人另援引     1 0

             參證4  至7  來強調系爭專利申請當時塗佈顯影裝置所遇到的     1 1

             種種課題，如需降低成本等云云。然而，系爭專利請求項之     1 2

             文字根本未限定系爭專利須為塗布顯影裝置。至於系爭專利     1 3

             說明書中所記載之塗布顯影裝置，充其量不過是一實施例，     1 4

             根本不得用以限定系爭專利請求項之範圍。故參加人之辯詞     1 5

             不足採信。     1 6

         六、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至4  、6  至1 1相較於如下先前技術之組合     1 7

             不具進步性：原證4  、8  之組合；原證4  、5  、6  之組合；     1 8

             ；原證4  、5  、6  、7  之組合；原證4  、1 6之組合；或原證     1 9

             4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。系爭專利請求項5  、1 3至1 4、1 6至2 0相     2 0

             較於如下先前技術之組合不具進步性：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     2 1

             合；原證4  、5  、6  之組合；原證4  、5  、6  、7  之組合；     2 2

             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；或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。系     2 3

             爭專利以空洞而不具具體控制技術或控制程式的請求項便能     2 4

             主張其不當獲得之專利權，將使得相關業者無所適從，有違     2 5

             我國專利法之立法意旨，若讓系爭專利權得以維持，將有礙     2 6

         1 0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於我國半導體產業之發展，甚至阻礙半導體處理裝置的機台     0 1

             研究開發。     0 2

         七、系爭專利韓國對應案（即韓國第1 1 7 0 2 1 1  號專利）已遭韓國     0 3

             專利審判院基於本案原告所提完全相同之先前技術組合認定     0 4

             為無效（原證1 1）：     0 5

             以韓國對應案的請求項1  為例，該請求項除了完全對應系爭     0 6

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1 - 5  外，尚額外限定了原處分及原     0 7

             訴願決定針對系爭專利的請求項5  所分析之技術特徵8  、9     0 8

             、1 0、1 1，亦即，韓國對應案之請求項1  之範圍小於系爭專     0 9

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2  ，惟韓國專利審判院仍依本案原證4  、原證5  及     1 0

             原證6  的組合，認定該韓國專利請求項1  不具進步性而無效     1 1

             ，此益證系爭專利確有不具進步性之情事而應予撤銷。     1 2

         八、並聲明：1 .原訴願決定撤銷。2 .原處分主文第二項「請求項     1 3

             2  至1 1、1 3至1 4、1 6至2 0舉發不成立」應撤銷，並命被告另     1 4

             為「請求項2  至1 1、1 3至1 4、1 6至2 0舉發成立，應予撤銷」     1 5

             之處分。3 .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     1 6

         參、被告答辯：     1 7

         一、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     1 8

             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     1 9

             爭專利請求項2  至4  、6  至1 1不具進步性：     2 0

           (一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     2 1

             ：     2 2

             ( 1 )舉發審定書第7  頁的分析表格已敘明請求項2  先與原證4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比對，比對結果是原證4  並未明示有控制部的存在（技術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特徵2  ），且未記載控制部及其限制的動作條件（技術特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徵5  ）。原證4  未說明第1  處理或第2  處理之何者用於確     2 6

         1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認品質之處理，為何原證4  所揭示之第l  處理及第2  處理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可輕易思及並完成第1  處理為通常處理，第2  處理為試運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轉之指定，且僅以原證4  之記載，完全未提及任何試運轉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技術的教導或暗示，難稱原證4  已隱含有控制部可進行試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運轉的技術，原告所言原證4  已隱含控制部及其限制的動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作（技術特徵5  ）應無可採。     0 6

             ( 2 )原證8  雖於第5  頁第1 9行記載有「控制部」一詞，但由原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告所列舉原證8  的出處（第5  、7  、9  、1 0頁）記載之處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理部與檢查部可發現，原證8  檢查部無法比對為系爭專利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之「通常運轉之處理列」與「試運轉之處理列」，原因在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於系爭案的「通常運轉之處理列」與「試運轉之處理列」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皆為基板處理列，皆可對基板執行複數種類之處理；反觀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，原證8  之檢查部僅能對基板執行檢查，並未記載檢查部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可對基板執行複數種類之處理，顯然不能將檢查部比對為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請求項1  之技術特徵1  之基板處理列，故原證8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第8  頁雖記載「由於獨立地執行基板處理流程與檢查流程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，因此，在基板處理裝置之試運轉時，可執行基板檢查流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程，並可將搬入搬入搬出部之例如評定用基板直接搬送至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檢查部進行檢查」，此記載不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 技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術特徵5  記載「上述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以用來使處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。     2 3

             ( 3 )綜上，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5  並未被原證8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所揭露，且原證8  僅具有單一的基板處理列，即便原證8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有揭露控制部，仍無法證明原證4  、8  結合後控制部可執     2 6

         1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行系爭專利請求項2  技術特徵5  ，故原證4  、8  之組合不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定。     0 3

           (二)原證4  至6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     0 4

             ：     0 5

             ( 1 )原證4  並未明示有控制部的存在（技術特徵2  ），且未記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載控制部及其限制的動作條件（技術特徵5  ）。     0 7

             ( 2 )原證5  第〔0 0 1 9〕段的節譯文內容記載複數個處理室1 2 a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、1 2 b  僅利用蒸發源作蒸鍍處理（單一種製程步驟），將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其複數個處理室比對為系爭專利的可執行複數種類製程處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理之複數個基板處理列並不恰當，故原證5  圖2  與原證4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的裝置應並不相容；其次，原證5  進行處理室相關之維修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或條件的變更，如第〔0 0 2 9〕段記載是為了設備維護或蒸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發源材料補充、清掃等做的處理，第〔0 0 4 6〕段記載是為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了在不同基板需要不同的成膜條件的測試，原證5  維修或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條件的變更難謂是為了試驗、驗證、確認該處理單元對基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板所進行的處理品質。因此，原證5  未揭露技術特徵5  中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的試運轉。     1 8

             ( 3 )另有關原證5  的控制裝置，請求項2  記載的控制部可針對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每個基板處理列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，參照系爭專利說明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書第5  頁末段內容，…可根據所搬送的基板處理列，而針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對每個基板較佳地改變對基板進行的處理步驟，系爭專利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應解讀為具有對每個基板處理列（上的每個基板）改變對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基板進行的處理步驟，亦可參照系爭專利第1 8頁及圖2  的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L u、L d二者步驟相異，及L u / L d  步驟相異的情況。然而，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參照原告提供之原證5  第〔0 0 2 2〕段的節譯文內容，原證     2 6

         1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5  第〔0 0 2 2〕段所記載的「基於控制裝置的指示」是要選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擇將基板分送至1 2 a  、1 2 b  任一目的地做指示，非對改變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處理基板的步驟做指示，故原證5  的控制裝置所執行的動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作與系爭專利不同，所以原證5  所記載的控制裝置難以與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原證4  所揭露的基板處理列動作組合。     0 5

             ( 4 )原證6  的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1 0僅包含單一產線，非如同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的複數條處理列，雖說原證6  可以在該單一產線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執行試運轉，但是無法說明原證6  的控制部可在複數條處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理列的情況下，會將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驟處理基板的動作，原證6  仍未揭示技術特徵5  。     1 2

             ( 5 )由於原證5  所記載的控制裝置與原證4  並不相容，且原證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4  至6  皆未揭示技術特徵5  的情況下，原證4  至6  之組合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規定。     1 6

           (三)原證4  至7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     1 7

             ：     1 8

             ( 1 )原證7  並未揭露如何達成技術特徵2  的控制部，可針對每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個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，也未揭露如何達成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技術特徵5  的「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處理基板。」，故原證7  並未揭示原證4  所欠缺技術特徵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2  、5  的內容。     2 5

             ( 2 )由於原證5  記載的內容與原證4  並不相容，且原證6  與原     2 6

         1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證7  皆未揭示技術特徵5  的情況下，原證4  至7  不足以證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。     0 2

           (四)原證4  、1 6或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     0 3

             求項2  不具進步性：     0 4

             ( 1 )原證4  、8  、1 6都未揭露請求項2  之「上述控制部在部分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     0 8

             ( 2 )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參酌原證4  、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8  、1 6所揭露之技術內容，應無法經由簡單組合上述原證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，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發明，故原證4  、1 6或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第2  項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。     1 3

           (五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不具進步性     1 4

             ：     1 5

             ( 1 )請求項3  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原證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4  亦未揭示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2  、5  ，故原證4  亦未揭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示請求項3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3  更附加技術特徵7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，原證4  並未明示有控制部的存在，也無法完成技術特徵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7  的動作。     2 0

             ( 2 )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3  之技術特徵5  並未被原證8  所揭露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，且原證8  僅具有單一的基板處理列，即便原證8  有揭露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控制部，仍無法證明原證4  、8  結合後控制部可執行系爭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3  技術特徵5  、7  ，故原證4  、8  之組合不足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。     2 6

         1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(六)原證4  至6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不具進步性     0 1

             ：     0 2

             請求項3  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因此原證     0 3

             4  至6  之組合並未揭示請求項3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3     0 4

             更附加技術特徵7  ，原證4  並未揭示技術特徵7  的動作，故     0 5

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6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違反專利法     0 6

             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。     0 7

           (七)原證4  至7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不具進步性     0 8

             ；     0 9

             請求項3  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因此原證     1 0

             4  至7  之組合並未揭示請求項3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3     1 1

             更包括技術特徵7  ，原證4  並未揭示技術特徵7  的動作，故     1 2

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7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違反專利法     1 3

             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。     1 4

           (八)原證4  與原證8  、原證4  至6  、原證4  至7  等組合不足以證     1 5

            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 不具進步性：     1 6

             請求項4  係請求項3  之附屬項，包括請求項3  相同的技術特     1 7

             徵1  至5  ，原證4  與原證8  、原證4  至6  、原證4  至7  等組     1 8

             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不具進步性，故上開組合亦     1 9

            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     2 0

             定。     2 1

           (九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 不具進步性     2 2

             ：     2 3

             ( 1 )請求項6  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原證4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並未揭示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2  、5  ，故亦未揭示請求項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6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6  更包括技術特徵1 2，原證4     2 6

         1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並未明示有控制部的存在，也無法完成技術特徵1 2的動作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。     0 2

             ( 2 )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6  之技術特徵5  並未被原證8  所揭露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，且原證8  僅具有單一的基板處理列，即便原證8  有揭露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控制部，仍無法證明原證4  、8  結合後控制部可執行系爭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6  技術特徵5  、1 2，故原證4  、8  之組合不足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。     0 8

           (十)原證4  至6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 而不具進步     0 9

             性：     1 0

             請求項6  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原證4  至     1 1

             6  之組合並未揭示請求項2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故亦未揭示請     1 2

             求項2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6  更附加技術特徵1 2，原證     1 3

             4  並未揭示技術特徵1 2的動作，故原證4  至6  之組合不足以     1 4

            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。     1 5

           (十一)原證4  至7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 不具進步性     1 6

             ：     1 7

             請求項6  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原證4  至     1 8

             7  之組合並未揭示請求項2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故亦未揭示請     1 9

             求項6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6  更包括技術特徵1 2，原證     2 0

             4  並未揭示技術特徵1 2的動作，故原證4  至7  之組合不足以     2 1

            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。     2 2

           (十二)原證4  與原證8  、原證4  至6  、原證4  至7  等組合不足以證     2 3

            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  不具進步性：     2 4

             請求項7  係請求項6  之附屬項，包括請求項6  相同的技術特     2 5

             徵1  至5  ，因此原證4  與原證8  、原證4  至6  、原證4  至7     2 6

         1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等組合皆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     0 1

             2  項之規定。     0 2

           (十三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 不具進步性     0 3

             ：     0 4

             ( 1 )請求項8  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因此原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證4  並未揭示請求項8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原證4  並未揭示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請求項2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故亦未揭示請求項8  技術特徵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2  、5  ，請求項6  更包括技術特徵1 3，原證4  並未明示有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控制部的存在，也無法完成技術特徵1 3的動作。     0 9

             ( 2 )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8  之技術特徵5  並未被原證8  所揭露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，且原證8  僅具有單一的基板處理列，即便原證8  有揭露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控制部，仍無法證明原證4  、8  結合後控制部可執行系爭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8  技術特徵5  、1 3，故原證4  、8  之組合不足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。     1 5

           (十四)原證4  至6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 不具進步性     1 6

             ：     1 7

             請求項8  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因此原證     1 8

             4  至6  之組合並未揭示請求項8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8     1 9

             更包含技術特徵1 3，原證4  並未揭示技術特徵1 3的動作，故     2 0

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6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 違反專利法     2 1

             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。     2 2

           (十五)原證4  至7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 不具進步性     2 3

             ：     2 4

             請求項8  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因此原證     2 5

             4  至7  之組合並未揭示請求項8  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8     2 6

         1 8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更包括技術特徵1 3，原證4  並未揭示技術特徵1 3的動作，故     0 1

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7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 違反專利法     0 2

             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。     0 3

           (十六)原證4  與原證8  、原證4  至6  、原證4  至7  等組合不足以證     0 4

            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  不具進步性：     0 5

             請求項9  係請求項8  之附屬項，包括請求項8  相同的技術特     0 6

             徵1  至5  ，因此原證4  與原證8  、原證4  至6  、原證4  至7     0 7

             等組合皆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  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     0 8

             2  項之規定。     0 9

           (十七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不具進步性     1 0

             ：     1 1

             ( 1 )請求項1 0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因此原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證4  並未揭示請求項1 0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1 0更包括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技術特徵1 4，原證4  並未明示有控制部的存在，也無法完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成技術特徵1 4的動作。     1 5

             ( 2 )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0之技術特徵5  並未被原證8  所揭露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，且原證8  僅具有單一的基板處理列，即便原證8  有揭露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控制部，仍無法證明原證4  、8  結合後控制部可執行系爭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8  技術特徵1 0、1 4，故原證4  、8  之組合不足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。     2 1

           (十八)原證4  至6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不具進步性     2 2

             ：     2 3

             請求項1 0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因此原證     2 4

             4  至6  之組合並未揭示請求項1 0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1 0     2 5

             更包含技術特徵1 4，原證4  並未揭示技術特徵1 4的動作，故     2 6

         1 9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原證6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違反專     0 1

             利法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。     0 2

           (十九)原證4  至7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不具進步性     0 3

             ：     0 4

             請求項1 0具有與請求項2  相同的技術特徵1  至5  ，因此原證     0 5

             4  至7  之組合並未揭示請求項1 0技術特徵2  、5  ，請求項1 0     0 6

             更包括技術特徵1 4，原證4  並未揭示技術特徵1 4的動作，故     0 7

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7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違反專利法     0 8

             第2 2條第2  項之規定。     0 9

           (二十)原證4  與原證8  、原證4  至6  、原證4  至7  等組合不足以證     1 0

            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1不具進步性：     1 1

             請求項1 1係請求項1 0之附屬項，包括請求項1 0相同的技術特     1 2

             徵1  至5  ，因此原證4  與原證8  、原證4  至6  、原證4  至7     1 3

             等組合皆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1違反專利法第2 2條第     1 4

             2  項之規定。     1 5

         二、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     1 6

             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     1 7

            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  、1 3至1 4、1 6至2 0不具進步性     1 8

             之理由，詳如答辯書所載。     1 9

         三、原處分未違反專利法第7 3條第4  項之規定：     2 0

           (一)試運轉一詞為舉發階段兩造所爭執，原處分已對試運轉一詞     2 1

             做界定，參考的內容以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書的記載為主。     2 2

           (二)兩造對試運轉之爭執內容及後續衍生內容，包括原告1 0 3  年     2 3

             1 2月5  日舉發補充理由爭執試運轉之處理單元是否是一種實     2 4

             施形態，及參加人1 0 4  年1 0月8  日被舉發補充答辯理由書第     2 5

             4  頁（2  ）的內容，如「維修時要先把電源關掉」、「操作     2 6

         2 0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者不得以手動方式搬送基板」、「系爭案可把基板自動地搬     0 1

             送」等，經審酌皆非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，且後續原     0 2

             告於1 0 4  年1 0月2 0日對此提出補充證據，亦與試運轉的意義     0 3

             不同，故原處分未違反專利法第7 3條第4  項之規定。     0 4

         四、並聲明：1 .駁回原告之訴。2 .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    0 5

         肆、參加人之陳述：     0 6

         一、原告提出之證據，並未揭露系爭專利之主要技術特徵：     0 7

           (一)系爭專利之主要技術特徵2  ：「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     0 8

             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；技術特徵3  ：「於上下方向排     0 9

             列設置上述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；技術特徵5  ：「上述控制     1 0

             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     1 1

             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     1 2

             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     1 3

             步驟處理基板」，均未為引證案所揭露。     1 4

           (二)原證4  〔0 1 3 4〕段僅提及「以其他處理列1 3對基板W  進行與     1 5

             第1  處理不同之第2  處理」。惟並未揭露「第1  處理」、「     1 6

             第2  處理」係進行何種處理，亦未揭露如何「針對每個基板     1 7

             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，更未揭露「如何」同時控     1 8

             制複數個基板處理列，以進行通常運轉及試運轉。故原證4     1 9

             並未揭露技術特徵2  可以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的「控制     2 0

             部」及技術特徵5  「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     2 1

             步驟」，在複數個基板處理列同時進行不同程序之「通常運     2 2

             轉」與「試運轉」。原證5  僅為具有2  個分別僅進行相同種     2 3

             類的單一成膜處理的處理室的「真空成膜裝置」，並未揭露     2 4

             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。原證6  僅為單一產線的基板處理     2 5

             裝置，並未揭露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。原證7  僅為單一     2 6

         2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產線的基板處理裝置，並未揭露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。     0 1

             原證8  僅為單一產線的基板處理裝置，並未揭露「改變處理     0 2

             基板的步驟」。原證1 6僅為C M P  （化學機械研磨）的單一產     0 3

             線，並未揭露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。且原告提出之引證     0 4

             多為「單一產線」，並非如同系爭專利的複數條處理列，組     0 5

             合原證4  與「單一產線」引證，並未揭露技術特徵2  可以「     0 6

             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的「控制部」，亦未揭露技術特徵5     0 7

             「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，在複數個     0 8

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同時進行不同程序之「通常運轉」與「試運轉」     0 9

             。     1 0

           (三)系爭專利「上下方向排列設置」的「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之     1 1

             架構，必須克服下列技術問題：防止「增大佔地面積」、抑     1 2

             制「基板處理裝置的高度」、解決搬送裝置在空間中移動時     1 3

             ，產生的「顆粒（p a r t i c l e，灰塵）污染基板」問題。     1 4

         二、關於請求項2的主張：     1 5

           (一)原證4  〔0 1 3 4〕段，僅僅提及兩條處理列可以進行不同處理     1 6

             ；原證4  對於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     1 7

             」沒有具體的記載，因此，原證4  並未揭示可以改變處理基     1 8

             板的步驟的「控制部」。原證4  〔0 1 3 4〕段沒有記載或教示     1 9

             「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，在複數個     2 0

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同時進行不同程序之「通常運轉」與「試運轉」     2 1

             ，亦未揭露「技術特徵3  」：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     2 2

             個基板處理列，故原證4  並未揭露技術特徵2  、3  、5  。     2 3

           (二)原證5  〔0 0 1 5〕段，僅揭露2  個分別進行相同種類的單一成     2 4

             膜處理的處理室1 2 a  、1 2 b  的真空成膜裝置分別在處理室     2 5

             1 2 a  、1 2 b  僅進行「單一成膜處理」，根本不存在「改變處     2 6

         2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理基板步驟」的概念。原證5  〔0 0 4 6〕段所謂的「條件引出     0 1

             」，是為了決定「單一成膜處理」中，壓力等參數的新製程     0 2

             的生產條件，其與系爭專利「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的     0 3

             「試運轉」並不相同。     0 4

           (三)原證6  是「單一產線」，根本就沒有揭露「複數個基板處理     0 5

             列」，因此，未揭露「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     0 6

             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以試運轉時之步驟處     0 7

             理基板」。     0 8

           (四)原證7  是「單一產線」，原證7  〔0 0 0 2〕段沒有記載或教示     0 9

             「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     1 0

             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「以試運轉時     1 1

             之步驟處理基板」，因此，原證7  未揭露技術特徵5  。     1 2

           (五)原證8  是「單一產線」，原證8  圖4  的檢查站3  具備檢查單     1 3

             元2 0 - 2 2  及晶圓搬送裝置1 2，該檢查單元2 0 - 2 2  是檢查基板     1 4

             ，並不「處理基板」，只是進行檢查，不是複數種處理；是     1 5

             以，原證8  的檢查單元2 0 - 2 2  不相當於系爭專利的「處理單     1 6

             元」，原證8  的檢查站3  不能相當於系爭專利的「基板處理     1 7

             列」，原證8  第7  頁至第9  頁的內容並未揭露改變處理站4     1 8

             處理晶圓W  的步驟，原證8  的控制部1 2 0  並不改變處理站4     1 9

             處理基板的步驟，因此，原證8  並未揭露技術特徵2  、技術     2 0

             特徵5  ，原證8  第1 1頁第2  段的檢查流程，僅作「檢查」工     2 1

             作而不「處理基板」，亦不進行「複數種類處理」，並未揭     2 2

             露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。     2 3

           (六)原證1 6是C M P  的「單一產線」，原證1 6僅揭露一邊從載台     2 4

             1 0 2  至載台1 1 2  搬送各基板，一邊在載台1 0 2  至載台1 1 2  全     2 5

             體對基板進行一連串的處理，即使載台1 0 2  - 1 1 2全體類似於     2 6

         2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「技術特徵1  」的「基板處理列」的1  個，原證1 6亦未揭露     0 1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的「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。原證1 6並未揭露系爭專     0 2

             利的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，原證1 6所揭露者為在單一種     0 3

             類的C M P  加工中調整如下壓力的參數，即在一個載台處理單     0 4

             元內調整參數等，例如，僅揭露以C M P  加工、洗淨、沖洗、     0 5

             乾燥的順序進行，並未揭露「改變C M P  加工、洗淨、沖洗、     0 6

             乾燥的順序」。     0 7

         三、關於請求項5的主張：     0 8

           (一)系爭專利請求項5  進一步附加技術特徵8  至技術特徵1 1，關     0 9

             於「輸入部」、「輸入部」與「控制部」之間的互動關係。     1 0

             原證4  、原證5  、原證6  、原證7  、原證8  、原證1 6並未揭     1 1

             露「輸入部」，即未揭露技術特徵8  至技術特徵1 1。     1 2

           (二)原證6  具有一操作部2 0，惟原證6  並未揭露系爭專利的「複     1 3

             數基板處理列」，因此，該操作部2 0無法「輸入用以『對每     1 4

             個基板處理列』設定之資訊，原證6  未揭露「技術特徵8  」     1 5

             。原證6  未揭露系爭專利的「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，因此未     1 6

             揭露技術特徵9  「上述控制部係根據輸入至『上述輸入部』     1 7

             之資訊，改變『各基板處理列』的搬送路徑」。原證6  並未     1 8

             揭露輸入操作部2 0的資訊，是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     1 9

             資訊，因此，原證6  全然未揭露關於技術特徵1 0。技術特徵     2 0

             1 1「上述控制部係根據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資訊，     2 1

             決定將基板僅搬送至所特定之處理單元的搬送路徑」，是用     2 2

             於更詳細地具體化「技術特徵5  」之「控制內容」的特徵；     2 3

             由於原證6  未揭露系爭專利的技術特徵5  ，故原證6  亦未揭     2 4

             露或教示技術特徵1 1。     2 5

         四、原告提出之引證之組合，均不足以否定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至     2 6

         2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1 1、1 3至1 4、1 6至2 0之進步性。系爭專利「複數個基板處理     0 1

             列」的基板處理裝置，為半導體重要製程裝置，是為了因應     0 2

             「曝光裝置」性能大幅提升、價格飛漲，半導體廠商需要半     0 3

             導體元件源源不絕地被製造，需要提高機台稼動率而生。「     0 4

             曝光裝置」攸關半導體元件功能中決定各層導線寬度的設備     0 5

             ，2 0 1 0年間之價格，乾式曝光機價值3  億歐元左右，浸潤式     0 6

             曝光機價值6 5億歐元左右（參證5  ）系爭專利為物理、化學     0 7

             、光學、流體力學等高科技技術的集合體，考量系爭專利技     0 8

             術內容應「整體」觀之，確實考量技術實質內涵及難度，不     0 9

             可用零碎的解讀方式，將「控制部」、「基板處理列」等元     1 0

             件片面比對。     1 1

         五、並聲明：1 .駁回原告之訴。2 .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    1 2

         伍、本件之爭點（見本院卷三第1 8頁）：     1 3

         一、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     1 4

             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     1 5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至4  、6  至1 1不具進步性？     1 6

         二、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     1 7

             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     1 8

             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  、1 3至1 4、1 6至2 0不具進步     1 9

             性？     2 0

         三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是否違反核准審定時專利法第7 3條第4  項     2 1

             規定？     2 2

         陸、得心證之理由：     2 3

         一、本件應適用之專利法：     2 4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申請日為9 7年1 2月2 6日，核准審定日為1 0 2  年2  月     2 5

             2 1日，其是否有應撤銷專利權之情事，應以核准審定時所適     2 6

         2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用之1 0 0  年1 2月2 1日修正公布、1 0 2  年1  月1  日施行之專利     0 1

             法（下稱1 0 0  年專利法）為斷。按凡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     0 2

             想之創作，而可供產業上利用者，得依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    0 3

             ，固為系爭專利核准時專利法第2 1條及第2 2條第1  項前段所     0 4

             規定。惟發明如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     0 5

             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，仍不得取得發明專利，復為     0 6

             同法第2 2條第2  項所明定。     0 7

         二、本院得審酌原告提出之原證8  、原證1 6：     0 8

             按關於撤銷、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中，當     0 9

             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提出之新證     1 0

             據，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 3條     1 1

             第1  項定有明文。原告於原處分階段，僅提出原證4  至7  （     1 2

             即舉發證據2  至5  ），主張上開證據之組合，足以證明系爭     1 3

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第2  至1 1、1 2，1 3至1 4、1 6至2 0不具進步性，嗣     1 4

             於本件行政訴訟階段，始提出原證8  、原證1 6，主張原證8     1 5

             、原證1 6分別與原證4  至7  之組合，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    1 6

             項請求項第2  至1 1、1 2，1 3至1 4、1 6至2 0不具進步性，乃就     1 7

             同一撤銷理由所提之新證據，並經被告就該新證據提出答辯     1 8

             ，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 3條第1  項規定，本院就上開新     1 9

             證據，得併予審究。至於原告提出之原證2 3、2 4（系爭專利     2 0

             優先權日前之通常知識），係兩造於1 0 8  年1  月2 3日準備程     2 1

             序，已就系爭專利之有效性進行技術簡報並互為攻防完畢之     2 2

             後，遲至1 0 8  年5  月1 6日始提出，並經參加人以原告逾時提     2 3

             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情事，提出異議，按行政訴訟法第1 3 2  條     2 4

            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 7 6  條第1  項規定：「未於準備程序主張     2 5

             之事項，除符合該條項第1  至4  款規定外，於準備程序後行     2 6

         2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言詞辯論時，不得主張之」，本院認為原告提出原證2 3、2 4     0 1

             ，確已違反行政訴訟法第1 3 2 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 7 6  條第     0 2

             1  項之規定，依上開規定，應不予審酌。     0 3

         三、系爭專利技術分析：     0 4

           (一)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：     0 5

             習知基板處理裝置，具有以下問題，例如，有時會想在一部     0 6

             分處理單元進行試運轉，同時在其他處理單元對基板進行一     0 7

             連串處理。或者，有時會想對一部分基板進行形成阻劑膜用     0 8

             及將基板顯像用之步驟，同時對其他基板進行形成阻劑膜用     0 9

             之步驟。此處所謂「步驟」，可由種類不同之複數個處理所     1 0

             構成，亦可由單一處理所構成。然而，若步驟在基板間具有     1 1

             不同步驟，則基板相對於各種處理單元的搬送路徑會改變。     1 2

             因此，主搬送機構無法有效率地搬送基板。因此，在習知裝     1 3

             置中，難以針對每個基板改變對基板處理之步驟。換言之，     1 4

             在習知裝置中，難以同時進行複數個步驟。     1 5

           (二)系爭專利發明內容：     1 6

             ( 1 )本發明有鑑於此而完成，其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可針對每個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基板改變對基板處理之步驟而可同時進行2  個以上不同步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驟之處理的基板處理裝置。上述控制部最好可使部分基板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步驟，同時可使其他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以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。藉此，即使在試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運轉時，亦可抑制本裝置之稼動率降低。在進行試運轉之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處理單元的階層中，上述控制部最好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。藉由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的處理單元，而可較佳地試驗、驗證、確認該處理單元對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基板所進行的處理品質。     2 6

         2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( 2 )本發明為一種處理基板的基板處理裝置，其包含以下元件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：複數基板處理列，可將基板以大致水平方向搬送，同時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對基板進行複數種類之處理；及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理列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，可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而改變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對基板進行的處理步驟，上述複數基板處理列最好排列設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置於上下方向，上述控制部最好可使各基板處理列中之步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驟在各基板處理列間不同，亦可使各基板處理列中之步驟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在全部基板處理列相同。     0 8

           (三)系爭專利主要圖式如附圖一所示。     0 9

           (四)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分析：     1 0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於本院審理中，於1 0 7  年9  月1 3日提出     1 1

             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（更正請求項2  、3  、5  、6  、8  、1 0     1 2

             、1 3、1 4、1 6、1 7、1 8，經被告審查核准，並於1 0 7  年1 1月     1 3

             1  日公告（見本院卷三第4 5 9 - 4 6 5  頁）。本件原告提出舉發     1 4

             之請求項2  至1 1、1 3至1 4、1 6至2 0，更正後之內容如下：     1 5

             2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複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數個基板處理列，可以大致水平方向搬送基板並同時對基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板進行複數種類之處理；及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；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；上述基板處理列分別具備有複數個處理單元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、及將基板搬送至此等處理單元的主搬送機構；上述控制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其中，上述複數個處理單元的種類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，在基板處理列之間為相同。     2 6

         2 8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3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複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數個基板處理列，可以大致水平方向搬送基板並同時對基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板進行複數種類之處理；及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；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；上述基板處理列分別具備有複數個處理單元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、及將基板搬送至此等處理單元的主搬送機構；上述控制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其中，上述控制部可使各基板處理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列中之步驟在各基板處理列間不同，且可使各基板處理列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中之步驟在全部基板處理列間相同。     1 2

             4 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 項之基板處理裝置，其中，上述控制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部可使全部基板處理列中之步驟為用以在基板形成阻劑膜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、及用以對基板實施顯像的步驟。     1 5

             5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複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數個基板處理列，可以大致水平方向搬送基板並同時對基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板進行複數種類之處理；及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；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；上述基板處理列分別具備有複數個處理單元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、及將基板搬送至此等處理單元的主搬送機構；上述控制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其中，上述基板處理裝置進一步具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備有輸入部，其輸入用以對每個基板處理列設定基板搬送     2 6

         2 9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路徑之資訊；上述控制部係根據輸入至上述輸入部之資訊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，改變各基板處理列的搬送路徑；輸入至上述輸入部之資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訊係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資訊；上述控制部係根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據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資訊，決定將基板僅搬送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至所特定之處理單元的搬送路徑。     0 5

             6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複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數個基板處理列，可以大致水平方向搬送基板並同時對基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板進行複數種類之處理；及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；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；上述基板處理列分別具備有複數個處理單元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、及將基板搬送至此等處理單元的主搬送機構；上述控制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其中，上述控制部可使部分基板處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理列中之步驟為用以在基板形成阻劑膜、及用以對基板實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施顯像的步驟之全部，並同時使其他基板處理列中之步驟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為用以在基板形成阻劑膜、及用以對基板實施顯像的步驟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之一部分。     1 9

             7 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  項之基板處理裝置，其中，上述其他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中之步驟為用以在基板形成阻劑膜的步驟、或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用以對基板實施顯像的步驟之任一者。     2 2

             8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複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數個基板處理列，可以大致水平方向搬送基板並同時對基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板進行複數種類之處理；及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；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     2 6

         3 0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；上述基板處理列分別具備有複數個處理單元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、及將基板搬送至此等處理單元的主搬送機構；上述控制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其中，上述控制部可使部分基板處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理列進行由種類不同之複數處理所構成的步驟，並同時使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其他基板處理列進行由單一處理所構成的步驟。     0 8

             9 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8  項之基板處理裝置，其中，上述由單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一處理構成的步驟為由對基板塗佈阻劑膜材料的阻劑膜材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料塗佈處理、對基板供給顯像液的顯像處理、及對基板進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行加熱或冷卻的熱處理中任一處理所構成的步驟。     1 2

            1 0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複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數個基板處理列，可以大致水平方向搬送基板並同時對基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板進行複數種類之處理；及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；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；上述基板處理列分別具備有複數個處理單元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、及將基板搬送至此等處理單元的主搬送機構；上述控制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其中，上述控制部可使部分基板處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理列進行由種類不同之複數處理構成的第1  步驟，並同時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使其他基板處理列進行由種類不同之複數處理構成且與第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1  步驟不同的第2  步驟。     2 5

            1 1 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0項之基板處理裝置，其中，上述第1     2 6

         3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步驟及上述第2  步驟之至少一者，包含有對基板塗佈阻劑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膜材料的阻劑膜材料塗佈處理、對基板供給顯像液的顯像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處理、及對基板進行加熱或冷卻的熱處理中之至少一者。     0 3

            1 3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橫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向排列的複數個處理區，具有設置在上下方向之每個階層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而用以處理基板的處理單元、和設置在各階層而用以對該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階層之處理單元搬送基板的主搬送機構；可在該處理區之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相同階層中相鄰接的主搬送機構彼此間交接基板，而在各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階層中對基板進行一連串處理；及控制部，控制各主搬送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機構，針對每個階層而改變基板相對於各階層處理單元的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搬送路徑；在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階層中，上述控制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部藉由改變基板的搬送路徑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之處理單元，其中，上述控制部可在各階層中分別對基板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進行一連串處理之全部，或一連串處理之一部分。     1 4

            1 4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橫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向排列的複數個處理區，具有設置在上下方向之每個階層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而用以處理基板的處理單元、和設置在各階層而用以對該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階層之處理單元搬送基板的主搬送機構；可在該處理區之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相同階層中相鄰接的主搬送機構彼此間交接基板，而在各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階層中對基板進行一連串處理；及控制部，控制各主搬送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機構，針對每個階層而改變基板相對於各階層處理單元的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搬送路徑；在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階層中，上述控制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部藉由改變基板的搬送路徑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之處理單元，其中，試運轉時之步驟係為了使處理單元試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而進行。     2 5

            1 6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橫     2 6

         3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向排列的複數個處理區，具有設置在上下方向之每個階層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而用以處理基板的處理單元、和設置在各階層而用以對該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階層之處理單元搬送基板的主搬送機構；可在該處理區之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相同階層中相鄰接的主搬送機構彼此間交接基板，而在各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階層中對基板進行一連串處理；及控制部，控制各主搬送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機構，針對每個階層而改變基板相對於各階層處理單元的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搬送路徑；在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階層中，上述控制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部藉由改變基板的搬送路徑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之處理單元，具備有輸入用以針對每個階層設定基板搬送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路徑之資訊的輸入部，上述控制部根據輸入至上述輸入部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的資訊而改變各階層之搬送路徑，其中，輸入至上述輸入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部的資訊，為在各階層中對基板所進行的處理之種類與其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次序的相關資訊。     1 3

            1 7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橫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向排列的複數個處理區，具有設置在上下方向之每個階層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而用以處理基板的處理單元、和設置在各階層而用以對該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階層之處理單元搬送基板的主搬送機構；可在該處理區之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相同階層中相鄰接的主搬送機構彼此間交接基板，而在各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階層中對基板進行一連串處理；及控制部，控制各主搬送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機構，針對每個階層而改變基板相對於各階層處理單元的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搬送路徑；在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階層中，上述控制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部藉由改變基板的搬送路徑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之處理單元，具備有輸入用以針對每個階層設定基板搬送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路徑之資訊的輸入部，上述控制部根據輸入至上述輸入部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的資訊而改變各階層之搬送路徑，其中，輸入至上述輸入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部的資訊，為用以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資訊；上     2 6

         3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述控制部係根據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資訊，決定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將基板僅搬送至所特定之處理單元的搬送路徑，其中，試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運轉時之步驟係為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所進行處理的品質而進行。     0 4

            1 8 .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橫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向排列的複數個處理區，具有設置在上下方向之每個階層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而用以處理基板的處理單元、和設置在各階層而用以對該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階層之處理單元搬送基板的主搬送機構；可在該處理區之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相同階層中相鄰接的主搬送機構彼此間交接基板，而在各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階層中對基板進行一連串處理；及控制部，控制各主搬送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機構，針對每個階層而改變基板相對於各階層處理單元的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搬送路徑；在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階層中，上述控制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部藉由改變基板的搬送路徑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之處理單元，其中，上述處理區包含有塗佈處理區與顯像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處理區，上述塗佈處理區具備有對基板塗佈處理液的塗佈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處理單元作為上述處理單元，上述顯像處理區具備有對基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板供給顯像液的顯像處理單元作為上述處理單元。     1 7

            1 9 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8項之基板處理裝置，其中，上述控制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部可對在上述塗佈處理區之全部階層，將所搬入的基板於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在上述塗佈處理單元進行處理後送出至該塗佈處理區之外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部，且可對在上述塗佈處理區之部分階層，將所搬入的基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板於在上述塗佈處理單元進行處理後送出至該塗佈處理區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之外部，並同時對在上述塗佈處理區之其他階層，將所搬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入的基板在未搬送至上述塗佈處理單元之情況下送出至該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塗佈處理區之外部。     2 5

            2 0 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8項之基板處理裝置，其中，上述控制     2 6

         3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部可對在上述顯像處理區之全部階層，將所搬入的基板於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在上述顯像處理單元進行處理後送出至該顯像處理區之外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部，並且可對在上述顯像處理區之部分階層，將所搬入的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基板於在上述顯像處理單元進行處理後送出至該顯像處理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區之外部，並同時對在上述顯像處理區之其他階層，將所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搬入的基板在未搬送至上述顯像處理單元之情況下送出至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該顯像處理區之外部。     0 7

         三、證據技術分析：     0 8

           (一)原證4  至8  之公開日、原證1 6之公告日係早於系爭專利之優     0 9

             先權日（2 0 0 7年1 2月2 8日），均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     1 0

             術。     1 1

           (二)原證4  （即舉發證據2  ）為2 0 0 4年3  月1 8日公開之日本第     1 2

             0 0 0 0  - 0 0 0 0 0  號「基板處理裝置」專利案（專利說明書及中     1 3

             文節譯，見本院卷一第1 8 5 - 2 1 3  頁）：     1 4

             ( 1 )原證4  為一基板處理裝置之發明，如圖1  、圖3  所示，上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述第1  、第3  、第4  處理單元9  、1 1、1 2係例如主要由1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階部分與2  階部分所構成之2  階段結構。如圖3  所示，第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1  處理單元9  之1  階部分係配設有將用以防止來自基板W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上所形成之光阻膜的光線反射之下底用反射防止膜（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B o t t o m  A n t - R e f l e c t i o n  C o a t i n g  ）塗布形成於基板W  之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B A R C單元1 4、用以將基板W  邊旋轉邊將光阻膜塗布形成於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基板W  之旋轉塗布機（S p i n  C o a t e r  ）（下稱「S C」）的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S C單元1 5。第1  處理單元9  之2  階部分亦構成為與前述1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階相同。第1  處理單元9  之2  階部分的上方位置係配設有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用以將基板W  熱處理之熱處理部（下稱「H P - C P  」）2 4、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用以將基板W  冷卻處理之冷卻處理部（下稱「C P」、用以     2 6

         3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不進行熱處理而將基板W  載置來收授基板之基板收授部（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下稱「P a s s l  」）。另外，此第1  處理單元9  係配設有用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以在各階之B A R C單元1 4或S C單元1 5等與第2  處理單元1 0之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間收授基板，而可自由地存取於各階之S C用搬送機構1 7。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處理列1 3之內係從分配器2  側依序並列而配設有該等第1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處理單元9  、第2  處理單元1 0、第3  處理單元1 1、第4  處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理單元1 2。各處理列1 3係相互獨立，可分別獨自地作動，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亦可個別地給予電源。上述各實施例中，雖係以2  系統之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處理列1 3將相同基板處理並聯來加以進行，但亦可是以一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邊的處理列1 3對基板W  進行第1  處理，以其他處理列1 3對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基板W  進行與第1  處理不同之第2  處理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( 2 )原證4主要圖式如附圖二所示。     1 2

           (三)原證5  （即舉發證據3  ）為2 0 0 4年8  月2 6日公開之日本第0 0     1 3

             0 0 - 0 0 0 0 0 0  號「成膜裝置」專利案（專利說明書及中文節譯     1 4

             ，見本院卷一第2 1 4 - 2 2 4  頁、卷二第9 0 2頁）：     1 5

             ( 1 )原證5  揭露一種成膜裝置，係從基板搬送路徑分歧而設有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複數處理室，故在將基板朝一邊處理室搬送處理期間，可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進行另邊處理室相關之維修或條件變更，縱使係複數連續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地配置處理工序間之搬送路徑及處理室之大型系統，仍可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不停止整體之處理來實施維護等。又，藉由從搬送路徑分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歧而設置複數處理室，可不設置複數大型系統，縱使一個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系統仍能藉由併行處理來達到生產性的擴大。成膜裝置1 0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係從搬送路徑1 1將玻璃基板1  之搬送方向分為朝任一處理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室1 2 a  , 1 2 b，故係於搬送路徑1 1內設有分配裝置1 3。分配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裝置1 3係由可旋轉之臂型機器人R  所構成，會從前方之處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理室或搬送路徑接收所送來之玻璃基板1  ，基於控制裝置     2 6

         3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（未圖示）之指示進行將其玻璃基板1  之搬送方向分開而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送出至處理室1 2 a  , 1 2 b之任一者的處理。     0 2

             ( 2 )原證5主要圖式如附圖三所示。     0 3

           (四)原證6  （即舉發證據4）為1 9 9 4年1  月1 4日公開之日本第6     0 4

             - 5 6 8 9  號「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」專利案（專利說明書及中     0 5

             文節譯，見本院卷一第2 2 5 - 2 3 1  頁）：     0 6

             ( 1 )原證6  揭露一種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，圖1  係概略顯示本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實施例相關之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1 0構成之俯視圖。本實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施例之阻劑處理系統1 0係具備有晶圓收納容器1 1 , 1 7  、洗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淨處理裝置1 2、阻劑塗布裝置1 3、烘烤處理裝置1 4 , 1 6  、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顯像處理裝置1 5、搬送裝置1 8、控制裝置1 9及操作部2 0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如圖4  所示，關於複數處理工序（同圖中A  至C  ）係藉由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操作部2 0輸入進行處理之半導體晶圓的片數、所使用處理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裝置之種類及其順序，再者，藉由輸入關於各處理裝置之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各處理的處理條件，便可以一次的輸入作業來進行關於複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數次處理工序之設定輸入，再者，可連續地進行該等處理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工序。     1 7

             ( 2 )原證6主要圖式如附圖四所示。     1 8

           (五)原證7  （即舉發證據5  ）為2 0 0 5年4  月1 4日公開之日本第     1 9

             0 0 0 0  - 0 0 0 0 0 0號「基板處理裝置」專利案（專利說明書及中     2 0

             文節譯，見本院卷一第3 2 - 2 4 5頁）：原證7  揭露一種基板處     2 1

             理裝置，在對基板進行既定處理之基板處理裝置中，會在實     2 2

             際運作前進行用以確認其動作之試驗性運轉（動作測試）。     2 3

             其專利文獻1  中，會以修正基板處理裝置所設定之基板處理     2 4

             條件為目的，實際對基板進行塗布形成光阻、曝光處理及顯     2 5

             影處理來作為動作測試。然後，測定作為結果所得之阻劑圖     2 6

         3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案的形狀，並基於該測定結果來修正對剩下之基板的處理條     0 1

             件。     0 2

           (六)原證8  為2 0 0 5年8  月1 6日公開之我國第2 0 0 5 2 6 4 9 4  號「基板     0 3

             處理裝置之控制方法及基板處理裝置」專利案（專利說明書     0 4

             見本院卷一第2 8 1 - 3 1 6  頁）：     0 5

             ( 1 )原證8  之發明目的在於在具有檢查部之塗布顯像處理裝置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中可縮短試運轉時所需的時間並降低成本且提高檢查部之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運轉率。本發明中，在塗布顯像處理裝置之控制程式中，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係設定成可獨立地執行處理流程與檢查流程，該處理流程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係將基板從匣盒站搬送至處理站，且在處理站及曝光裝置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中進行處理，然後使基板返回匣盒站，而前述檢查流程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將基板從匣盒站搬送至檢查站，然後使基板返回匣盒站。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在塗布顯像處理裝置之試運轉時，可執行檢查流程與處理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流程，並可同時進行檢查站之檢查單元的評定作業與處理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站之處理單元的調整作業。當檢查站空著時，可從外部將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基板搬入匣盒站並進行檢查。     1 6

             ( 2 )原證8主要圖式如附圖五所示。     1 7

           (七)原證1 6為2 0 0 5年8  月1 6日公開之我國第2 0 0 5 2 6 4 9 4  號「基板     1 8

             處理裝置之控制方法及基板處理裝置」專利案（專利說明書     1 9

             及中文節譯，見本院卷二第9 1 8 - 9 3 4  頁）：     2 0

             ( 1 )原證1 6揭露一種半導體晶圓處理機器之分配控制系統，含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有主控制模組和複數應用控制模組。各應用控制模組和主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控制模組可獨立自主操作。主控制模組調整應用控制模組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的操作，而應用控制模組管制由晶圓處理機器進行的許多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子程序。     2 5

             ( 2 )原證1 6主要圖式如附圖六所示。     2 6

         3 8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四、技術爭點分析：     0 1

           (一)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用語的解釋：     0 2

             ( 1 )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用語應解釋為「以試驗、檢查、驗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證或確認處理單元對基板處理的品質或處理單元運作是否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正常為目的之運轉」。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1 .按發明專利權範圍，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，於解釋申請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範圍時，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，專利法第5 8條第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4  項定有明文。關於申請專利權範圍之解釋，原則上應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記載之文字意義及該文字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在相關技術中通常總括的範圍，予以認定，蓋因申請專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利範圍一經公告，即具有對外公示之功能及效果，為使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公眾有一致之信賴，因此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應以「客觀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合理方式」解釋其文字的客觀意義，非探求申請人之主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觀意思。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既在探知申請人於申請當時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客觀意義，應以該發明所屬技術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，就該文字於系爭專利申請時於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相關技術領域中所被認知或瞭解之範圍予以解釋，除非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於說明書中賦予該文字特定之定義，否則應以該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發明領域中之通常知識者通常習慣之意義作為申請專利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範圍中之文字意義，並應以內部證據為優先適用，當內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部證據無法清楚顯示其意義時，始參酌外部證據解釋之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2 .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用語的解釋，由系爭專利說明書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第1 7頁最末行至第1 8頁第3  行記載：「基板處理列L u、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L d中之步驟，在以基板處理為目的之下，分別為通常運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。又，基板處理列L u、L d中之步驟，在以處     2 6

         3 9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理品質之確認和試驗、或處理單元之試運轉等為目的之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下，則為試運轉時之步驟」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1 8頁1 2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至1 4行記載「在圖2  所示之情況下，基板處理列L u、L d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中各步驟在以試運轉為目的之下，亦為試運轉時之步驟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，在以基板處理為目的之下，亦為通常時之步驟」，系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請求項2  記載「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以用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，可知系爭專利之相同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之各步驟，係因不同之試運轉或基板處理目的，而被分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別認定為試運轉或通常運轉之步驟，簡言之，系爭專利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之「使處理單元試驗、驗證、確認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品質」並非「試運轉」之步驟，而係為「試運轉」之目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的；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係以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認處理單元對基板處理的品質為目的之運轉，其中試驗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處理單元對基板處理的品質，即相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當於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處理單元運作是否正常。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因此，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用語之文字意義，依其說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之內部證據即能清楚顯示其意義，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自然無須參酌外部證據。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用語應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解釋為「以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處理單元對基板處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理的品質或處理單元運作是否正常為目的之運轉」。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3 .參加人訴訟代理人於1 0 7  年6  月1 3日準備程序所提「系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—試運轉」簡報第1 6頁主張系爭專利之試運轉定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義為「以『通常運轉』以外的『其他基板處理列』，『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』，處理單元以用來試驗、檢查或     2 6

         4 0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驗證對該基板所進行的處理的品質為目的地處理基板，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藉此抑制裝置之稼動率降低』」云云。惟查前述參加人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主張之內容，係為系爭專利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用以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說明系爭專利之「基板處理裝置」之整體技術內容、發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明目的及界定其專利權範圍，而非用以解釋系爭專利之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「試運轉」用語之文字意義，參加人之主張尚不可採。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4 .參加人1 0 7  年1 2月2 7日行政訴訟參加人答辯（七）狀雖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主張，參加人於1 0 7  年9  月1 3日向被告申請更正系爭專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2  、3  、5  、6  、8  、1 0、1 3、1 4、1 6至1 8，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經被告核准並於1 0 7  年1 1月1  日公告，故請求本院依「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更正」公告內容，重新解釋「試運轉」云云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  按「請求項及說明書中之相同用語，應為一致或相同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含意之解釋」、「同一專利案之不同請求項中之相同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用語，應為相同含意之解釋」（參專利侵權判斷要點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編第二章第2 . 6 . 1 . 1  ( 1 )、( 3 )點），換言之，系爭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  專利之「試運轉」一詞，於系爭專利說明書及各請求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項中，應為一致之解釋，並不會因為各請求項所界定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之技術特徵不同，而有不同之解釋。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  本院就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用語，經審酌系爭專利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書所載內容，認為應解釋為「以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  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處理單元對基板處理的品質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  或處理單元運作是否正常為目的之運轉」。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  查，系爭專利1 0 7  年9  月1 3日之更正內容（參證1 2專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  利更正申請書之附件）係將原公告系爭專利請求項2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  、3  、5  、6  、8  、1 0之「上述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     2 6

         4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列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更正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  為「上述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  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『藉由改變處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  理基板的步驟』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  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  」。並將系爭專利請求項1 3、1 4、1 6至1 8之附屬項記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  載形式更正為獨立項記載形式，並將其原公告系爭專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1 3、1 4、1 6至1 8實質記載之「上述控制部使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  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」更正為「上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  述控制部『藉由改變基板的搬送路徑』使基板僅搬送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  至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」。簡言之，系爭專利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1 0 7  年9  月1 3日之更正內容，係就系爭專利請求項2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、3  、5  、6  、8  、1 0、1 3、1 4、1 6至1 8分別進一步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界定「控制部……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、「控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  制部藉由改變基板的搬送路徑」之技術特徵，該更正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內容僅係就「控制部」為進一步之界定，而不會影響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或改變前述系爭專利「試運轉」於系爭專利說明書及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  各該請求項中，所為之一致解釋，是以本院認為並無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  重新解釋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用語之必要。     2 0

           (二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     2 1

             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     2 2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至4  、6  至1 1不具進步性？     2 3

             ( 1 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，原證4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2 6

         4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2  不具進步性：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1 .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1 6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：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 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內容，已如前述。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 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4  比較，原證4  圖1  至3  揭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  露一基板處理裝置，具有2  個處理列1 3，可大致呈水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  平X Y方向搬送基板並同時對基板進行B A R C、S C、S D、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  H P、C P等處理及搬送機構1 7、2 0及2 2，且2  個處理列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  1 3具有相同之複數個處理單元，該複數個處理單元的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  種類（如B A R C、S C、S D、H P、C P等處理單元種類），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  在2  個處理列1 3間為相同，原證4  圖1  至3  已揭露系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之「基板處理裝置」、「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、「複數個處理單元」、「主搬送機構」、「複數個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單元的種類，在基板處理列之間為相同」等技術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特徵。又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揭露「一邊之處理列1 3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  對基板W  進行第1  處理，以其他處理列1 3對基板W  進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行與第1  處理不同之第2  處理」。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段實質揭露一「控制部」以控制複數個處理列1 3以同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  時進行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。原證4  圖1  至3  、第〔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  0 0 4 0〕段揭露2  個處理列1 3係併設於y  方向，各個處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  理列1 3係將其「處理單元以上、下不同階層方式設置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  」，簡單修飾原證4  之處理單元排列方式為不同處理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  列之處理單元，分別設置於上、下不同階層（如一處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  理列之處理單元設置在上階層、另一處理列之處理單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  元設置在下階層），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於上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技術特徵。     2 6

         4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惟查，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僅有揭露對基板W  進行第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1  處理、第2  處理，原證4  並未揭露進行該第1  處理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  、第2  處理之目的，更遑論揭露進行該第1  處理、第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  2  處理係為以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處理單元對基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的品質或處理單元運作是否正常為目的之運轉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  ，是以原證4  並未提及任何「試運轉」之技術內容，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  故未揭露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  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  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  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 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8  比較，原證8  揭露一基板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裝置及其控制方法，原證8  摘要揭露一具有檢查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部之塗布顯像處理裝置於試運轉時，可執行檢查流程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與處理流程，並可同時進行檢查站之檢查單元的評定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與處理站之處理單元的調整作業，原證8  第8  頁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第1  至8  行揭露「由於獨立地執行基板處理流程與檢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查流程，因此，在基板處理裝置之試運轉時，可執行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  基板檢查流程，並可將搬入「搬入搬出部」之例如評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  定用基板直接搬送至檢查部進行檢查」、「可同時進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  行基板之檢查流程及處理流程」，惟原證8  並未揭露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  複數個基板處理列，故未揭露系爭專利之「於上下方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  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及「控制部在部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  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  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     2 6

         4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  原告1 0 6  年9  月2 5日行政訴訟準備（一）狀第5  至6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  、8  至9  頁主張：原證8  已揭露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  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  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  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  理基板」技術特徵云云。惟查，由前述原證8  揭露之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  內容可知，原證8  係揭露一具有檢查部之塗布顯像處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  理裝置於試運轉時，可執行檢查流程與處理流程，故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  可同時進行檢查站之檢查單元的評定作業與處理站之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單元的調整作業，換言之，原證8  揭露在進行試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  運轉時，同時進行之基板處理流程與檢查流程均屬「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試運轉時之步驟」，原證8  未揭露對不同基板分別以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「通常運轉時之步驟」及「試運轉時之步驟」同時進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行處理之相關技術內容或教示、建議，故原證8  未揭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  露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  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  板」技術特徵，原告之主張，尚不可採。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 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1 6比較，原證1 6摘要揭露一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  種半導體晶圓處理機器之分配控制系統、原證1 6說明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  書第1  欄第3 4至4 1行揭露處理系統的安裝、測試、故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  障排除、維護等成本，亦直接關係到控制系統的複雜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  性，原證1 6說明書第2  欄第2 7至2 9行揭露分配控制系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統另一優點是，各子系統可單獨測試和診斷，而不需     2 6

         4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整個處理系統進行動作，惟原證1 6並未揭露複數個基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列，故未揭露系爭專利之「於上下方向排列設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  置上述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及「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  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  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  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原證1 6係揭露分配控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  制系統之各子系統可單獨測試和診斷，而不需整個處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  理系統進行動作，惟未揭露對不同基板分別以「通常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  運轉時之步驟」及「試運轉時之步驟」同時進行處理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  之相關技術內容或教示、建議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  原告1 0 7  年4  月2 7日行政訴訟準備（三）狀第6  至7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頁主張：原證1 6所揭露之用於半導體晶圓處理之控制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系統，不僅能夠針對個別基板處理進行調整和控制不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同處理方略的應用，更可以平行方式控制和調整各種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  副系統使各子系統可「同時進行」相同或不同之通常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或特殊處理，其中各子系統同時更可單獨進行測試、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診斷，以減少停工時間並增加晶圓產量。此外，原證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  1 6所揭露對半導體處理系統之「單獨測試和診斷」、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  「處理系統的安裝、試驗、故障排除、維護」等，即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  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「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  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」之處理步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  驟。因此，原證1 6已明確揭露及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  2  之技術特徵5  「上述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  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     2 6

         4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之技術內容云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云。惟查，原證1 6說明書第1  欄第3 4至4 1行揭露處理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  系統的安裝、測試（t e s t i n g  ）、故障排除、維護等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  成本，亦直接關係到控制系統的複雜性，原證1 6說明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  書第2  欄第2 7至2 9行揭露分配控制系統另一優點是，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  各子系統可單獨測試（t e s t e d）和診斷，原證1 6之測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  試和診斷雖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，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  惟原證1 6係揭露各子系統可單獨測試（t e s t e d）和診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  斷，而不需整個處理系統進行動作，原證1 6未揭露或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  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技術特徵5  「上述控制部在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  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  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之技術內容，原告之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主張尚不可採。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  綜上，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及圖1  至3  已揭露系爭專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利之「基板處理裝置」、「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、「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複數個處理單元」、「主搬送機構」、「複數個處理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  單元的種類，在基板處理列之間為相同」、「控制部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  」等技術特徵。可簡單修飾原證4  圖1  至3  、第〔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  0 0 4 0〕段揭露之處理列1 3之設置方向，而輕易完成系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之「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基板處理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  列」技術特徵。惟原證4  、8  、1 6未揭露對不同基板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  分別以「通常運轉時之步驟」及「試運轉時之步驟」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  同時進行處理之相關技術內容或教示、建議，所屬技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4  、8  、1 6等先前     2 6

         4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技術，無法藉由簡單的轉用、置換、修飾等手段而能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  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  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  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  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。     0 8

             ( 2 )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：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1 .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5  比較，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揭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露可在一邊的處理室與另邊的處理室以不同的條件來併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行實施成膜，能不停止生產而機動性且效率良好地進行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新製程的條件試出（�件出  ），原證5  第〔0 0 1 5〕段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「在基板朝一邊處理室搬送處理期間，可進行另邊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室相關之維修或條件變更」，是以原證5  揭露在進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行新製程的條件試出時，一邊處理室進行通常的成膜工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序以進行生產，另一邊處理室則會進行新製程的「條件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試出」；簡言之，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揭露在不同處理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室併行進行的通常的成膜工序及條件試出，原證5  之「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條件試出」係具有以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處理室對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品質為目的之處理程序，原證5  之「條件試出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」即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。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2 .被告1 0 7  年1  月4  日行政訴訟答辯書第4  頁第1 7至2 6行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主張：原證5  第〔0 0 1 9〕、〔0 0 2 9〕、〔0 0 4 6〕段揭露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一單一製程之成膜裝置，比對為系爭專利之可執行複數     2 6

         4 8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種類製程處理之複數個基板處理列並不恰當，原證5  未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云云。惟查原證5  第〔0 0 1 5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〕段揭露在基板朝一邊處理室搬送處理期間，可進行另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邊處理室相關之維修或條件變更，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在不同處理室併行進行的通常的成膜工序及條件試出；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5  之條件試出即係對未達通常運轉之生產條件之處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理室，進行基板之試驗性處理。雖原證5  之單一製程之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成膜裝置在硬體結構上有別於系爭專利係為可執行複數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種類製程處理之複數個基板處理列，然就通常運轉前所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為之試驗性處理觀之，二者技術思想實質上並無差異，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5  之「條件試出」係具有以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認處理室對基板處理品質為目的之處理程序，是以原證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5  之「條件試出」即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特徵，被告之主張，尚不可採。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3 .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6  比較，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段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的「條件試出」為處理裝置對半導體晶圓一邊改變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條件，一邊試驗性的加以處理，是以原證6  之「條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件試出」係具有以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處理裝置對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半導體晶圓處理品質為目的之試驗性處理，即相當於系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，原證6  第〔0 0 2 4〕段及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圖1  揭露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1 0，其操作部2 0連接控制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裝置1 9，具有晶圓收納容器1 1、1 7、洗淨處理裝置1 2、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阻劑塗布裝置1 3，烘烤處理裝置1 4、1 6、顯像處理裝置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1 5、搬送裝置1 8，原證6  第〔0 0 3 4〕段及圖4  揭露「操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作部2 0輸入進行處理之導體晶圓之片數、所使用處理裝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置之種類及順序，再者藉由輸入關於各處理裝置之各處     2 6

         4 9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理條件，便可以一次的輸入作業來進行關於複數次處理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工序的設定輸入，再者，可連續地進行該等處理工序」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，由前述原證6  之內容可知，操作部2 0可輸入設定所使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用處理裝置之種類及順序，使控制裝置1 9可改變基板處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理列之處理基板的步驟，即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，針對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技術特徵。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4 .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7  比較，原證7  第〔0 0 0 2〕段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「在對基板進行既定處理之基板處理裝置中，會在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實際運作前進行用以確認其動作之試驗性運轉（動作測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試），例如下述專利文獻1  中，會以修正基板處理裝置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所設定之基板處理條件為目的，實際對基板進行塗布形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成光阻，曝光處理及顯影處理來作為動作測試」，原證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7  之「試驗性運轉」具有以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基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裝置對基板處理的品質為目的之運轉，因此原證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7  第〔0 0 0 2〕段揭露之「試驗性運轉」，即相當於系爭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。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5 .綜上，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及圖1  至3  已揭露系爭專利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之「基板處理裝置」、「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、「複數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個處理單元」、「主搬送機構」、「複數個處理單元的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種類，在基板處理列之間為相同」、「控制部」等技術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特徵。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4  之差異為，原證4  揭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露之基板處理裝置中係具有2  個水平方式併列設置之處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理列1 3，原證4  的2  個處理列1 3並非以一處理列1 3在上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，另一處理列1 3在下之上下方向排列設置，原證4  未揭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露系爭專利之「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基板處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理列」，原證4  雖實質揭露「控制部」，然原證4  並未     2 6

         5 0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該控制部可以針對2  個處理列1 3改變處理基板的步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驟，原證4  未揭露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、「在部分基板處理列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惟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常知識者由原證4  圖1  、3  （a  ）揭露之基板處理裝置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中具有2  個處理列1 3，各個處理列1 3之「處理單元以上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、下不同階層方式設置」，簡單修飾原證4  之處理單元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排列方式為不同處理列之處理單元，分別設置於上、下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不同階層（如一處理列之處理單元設置在上階層、另一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列之處理單元設置在下階層），並無困難，即能輕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基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列」技術特徵，並依據前述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、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〔0 0 2 4〕、〔0 0 3 4〕段揭露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」、「控制部，對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之內容，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揭露在不同處理室併行進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行的通常的成膜工序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通常運轉」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）及條件試出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），簡單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修飾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揭露之「控制部」控制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各處理列以進行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，使原證4  之第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，其中之一者進行「通常運轉」而另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一者可改變處理步驟以進行「試運轉」，即能輕易完成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的步驟」、「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     2 6

         5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6 .原證4  至7  與系爭專利均為基板處理裝置之相同技術領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域；原證4  摘要揭露以2  個併列處理列以解決一處理列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故障之問題，原證5  第〔0 0 1 5〕段揭露在基板朝一邊處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理室般送處理期間，可進行另邊處理室相關之維修或條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件變更，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段揭露的條件試出為將半導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晶圓一邊改變處理條件，一邊試驗性的加以處理，原證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7  第〔0 0 0 2〕段揭露在對基板進行既定處理之基板處理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裝置中，會在實際運作前進行用以確認其動作之試驗性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運轉（動作測試），原證4  至7  與系爭專利均為解決基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裝置維修或條件變更、試運轉時之問題，具有所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；原證4  至7  與系爭專利均係基板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裝置對基板進行成膜、曝光、顯像之步驟，具有功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能或作用上的共通性；原證4  至7  具有明顯之結合動機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。系爭專利請求項2  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依原證4  至6  之內容所能輕易完成，是以原證4  至6  之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具進步性。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7 .參加人於1 0 8  年1  月2 3日準備程序主張：如何將原證5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6  控制器、原證1 6控制器，結合到原證4  控制器，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這些原告都未說明。系爭專利的發明相對先前技術，至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少包含上下排列的基板處理列，以及同時在不同基板處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理列分別進行通常運轉及試運轉，藉由這些技術特徵可     2 6

         5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以解決技術問題、效果都是從這些引證無法預期，系爭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應具備進步性云云。惟查，由前述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2  與原證4  比較之理由可知，原證4 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求項2  所界定之大部分技術特徵，至於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2  與原證4  之差異，關於原證4  之「複數個基板處理列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」係以水平方式併列設置，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  則界定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，「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部分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，由原證4  圖1  、3  （a  ）揭露之基板處理裝置中具有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2  個處理列1 3，各個處理列1 3之「處理單元以上、下不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同階層方式設置」，簡單修飾原證4  之處理單元排列方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式為不同處理列之處理單元，分別設置於上、下不同階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層（如一處理列之處理單元設置在上階層、另一處理列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之處理單元設置在下階層），並無困難，即能輕易完成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「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」技術特徵。關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之控制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部以「通常運轉」、「試運轉」之步驟處理基板部分，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查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4  之控制部，不論其處理單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元之運轉目的為何，就「將基板依序搬送到各該處理單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元進行處理」之控制功能而言，並無不同。原證5  為具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有2  個進行單一成膜處理的處理室的「真空成膜裝置」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，原證6  至8  僅為單一產線的基板處理裝置，原證1 6僅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為C M P  （化學機械研磨）的單一產線，換言之，原證5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、原證6  至8  、原證1 6之控制部與原證4  之可以控制二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個處理列之控制部在功能上，自然有所差異，但就「將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依序搬送到各該處理單元進行處理」之控制功能而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言，其本質上並無不同。如由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揭露     2 6

         5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在不同處理室併行進行的通常的成膜工序（相當於系爭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之「通常運轉」）及條件試出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「試運轉」）可知，原證5  已揭露控制部可控制搬送機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構（原證5  圖5  之旋臂型機器人R  ），將不同基板分別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搬送到不同處理室以併行通常運轉目的之運轉及試運轉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目的之運轉的技術內容。由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段揭露的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「條件試出」即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，原證6  第〔0 0 3 4〕段及圖4  揭露「操作部2 0輸入進行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之導體晶圓之片數、所使用處理裝置之種類及順序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，再者藉由輸入關於各處理裝置之各處理條件，便可以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一次的輸入作業來進行關於複數次處理工序的設定輸入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，再者，可連續地進行該等處理工序」可知，原證6  已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控制部可控制搬送機（原證6  圖1  之搬送裝置1 8）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，經由設定而改變搬送基板到各處理裝置的種類及搬送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順序以進行試運轉目的之運轉的技術內容。原證1 6摘要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一種半導體晶圓處理機器之分配控制系統，原證1 6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說明書第2  欄第2 7至2 9行揭露分配控制系統各子系統可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單獨測試（t e s t e d）和診斷（即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運轉」技術特徵）可知，原證1 6已揭露控制部可控制子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系統進行試運轉目的之運轉的技術內容。系爭專利所屬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，依據前述原證5  、6  、1 6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之控制部技術內容，簡單修飾原證4  之控制部控制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搬送機構1 7、2 0及2 2搬送基板W  到各處理單元進行之第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1  、2  處理，使得該各處理單元的種類及搬送基板W  到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該各處理單元的搬送順序係可經由設定而改變（即相當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於控制部可改變處理基板之步驟），簡單修飾原證4  之     2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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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控制部控制搬送機構1 7、2 0及2 2搬送基板W  所進行之第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1  、2  處理之「處理目的」，使得其中一處理係為通常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運轉目的之運轉，而另一處理則為試運轉目的之運轉，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其本質上並無不相容之情事，且其技術上亦無困難，原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，已如前述，參加人之主張尚不可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採。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8 .參加人1 0 7  年7  月3 1日行政訴訟參加人答辯（五）狀9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頁第7  至1 2行及第1 5頁第4  至8  行、第2 2頁第3  至9  頁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主張：從「單一處理列」要實現具備「複數處理列」基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裝置的同時，還必須防止「佔地面積」增大的問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題、抑制基板處理裝置的高度，以及搬送裝置在空間中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移動時所產生「顆粒（p a r t i c l e，灰塵）污染基板」的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問題，具有相當的「技術障礙」，系爭專利「複數個基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列」的基板處理裝置，是通過「在上部搬送空間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和下部搬送空間之間藉由氣流吹出與排出單元的特定結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構，控制上下基板處理列搬送空間的氣流，以使各搬送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空間維持在清淨狀態」的方式加以實現，原告援引原證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5  至原證8  及原證1 6該「單一流程」或「單一產線」的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技術內容，考量到系爭專利提出當時的時空背景及技術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難度，究竟如何克服前述從「單一處理列」實現具備「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複數處理列」基板處理裝置的「技術障礙」？就此，原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告必須承擔「舉證責任」，提供證據充分支持其主張云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云。惟查，原證4  至8  、1 6係為系爭專利之相關先前技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術，雖原證5  至8  、1 6並未揭露「複數處理列」之技術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內容，然原證4  圖1  、3  （a  ）已揭露「基板處理裝置     2 6

         5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中具有2  個處理列1 3，各個處理列1 3係將其處理單元以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上下方向階層設置」等內容。因此，由「單一處理列」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實現「複數處理列」，已為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之先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前技術，參加人無視於系爭專利之「複數處理列」已為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所明確揭露之事實，而主張「單一處理列」要實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現具備「複數處理列」，具有相當的「技術障礙」云云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，尚非可採。且參加人主張之「在上部搬送空間和下部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搬送空間之間藉由氣流吹出與排出單元的特定結構，控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制上下基板處理列搬送空間的氣流，以使各搬送空間維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持在清淨狀態」之技術內容，並未界定於系爭專利請求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項中，自非據以判斷系爭專利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基礎，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參加人主張，不足採信。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9 .被告1 0 7  年1  月4  日行政訴訟答辯書第5  頁第7  至1 6行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主張：原證5  所記載之控制裝置與原證4  不相容，原證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6  的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1 0僅包含單一產線，非如系爭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之複數條處理列，原證4  至6  皆未揭露系爭專利之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「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板」云云。惟查，原證4  至6  雖未單獨揭露系爭專利之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「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，然原證4  至6  均為基板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裝置之發明，雖原證5  之單一製程之成膜裝置在硬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體結構上有別於原證4  、6  之可執行複數種類製程處理     2 6

         5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之基板處理列，然就通常運轉前所為之試驗處理、改變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調整處理條件觀之，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所揭露之條件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試出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）與原證4  、6  進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行基板處理並無不相容之情形，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揭露不同處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理室併行進行的通常的成膜工序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通常運轉」）及條件試出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」）併同前述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、〔0 0 2 4〕、〔0 0 3 4〕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段揭露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、「控制部，對基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之內容，簡單修飾原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揭露處理列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，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使原證4  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，其中之一者進行「通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常運轉」而另一者可改變處理步驟以進行「試運轉」，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技術特徵，被告之主張尚不可採。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1 0 .參加人1 0 7  年4  月3 0日行政訴訟參加人答辯（二）狀第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2  至5  頁主張：「原證5  」屬於「半導體三段製程」中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的「薄膜成膜製程」，而「原證4  」屬於「半導體三段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製程」中的「微影製程」，二者分屬不同的「半導體製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程」，「原證5  」的處理室1 2 a  、1 2 b  的處理乃為規定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真空度下才能進行成膜的蒸鍍處理，「原證4  」的塗佈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顯影裝置的塗佈與顯影處理均涉及處理液的處理，對基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板的處理環境全然不同，二者根本無法結合云云。惟查     2 6

         5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，原證4  與原證5  均屬半導體製程，具有技術領域之關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連性，原證4  之利用塗佈顯影裝置搭配曝光機進行光阻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圖案化製程與原證5  之利用真空腔室進行沈積或蒸鍍薄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膜雖有不同，但其同屬半導體三段製程，系爭專利所屬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揭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露在不同處理室併行進行的通常的成膜工序（相當於系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之「通常運轉」）及條件試出（相當於系爭專利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之「試運轉」），簡單修飾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之「控制部」控制各處理列以進行之第1  處理及第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2  處理，使原證4  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，其中之一者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進行「通常運轉」而另一者進行「試運轉」，並無困難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，是以原證4  與原證5  當然可以結合，參加人之主張，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尚不可採。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1 1 .參加人1 0 7  年4  月3 0日行政訴訟答辯（二）狀第3  至4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頁、1 0 7  年7  月4  日行政訴訟陳報狀第1  至2  頁主張：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「原證5  」關於「�件出  」一詞，實應譯為「條件引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出」為宜，系爭專利的「試運轉」與「原證5  」的「條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件引出」（�件出  ），二者在技術含義上全然不同云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云。惟經審酌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揭露在不同處理室併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行進行的通常的成膜工序及新製程「�件出  」，原證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6  第〔0 0 1 3〕段揭露將1  片片或各2  至3  片之半導體晶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圓一邊改變處理條件，一邊試驗性的加以處理（以下將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此處理稱作「�件出  」），由前述原證5  、6  揭露之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內容可知，「�件出  」係可用於半導體晶圓欲進新製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程時，對半導體晶圓一邊改變處理條件，一邊試驗性的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加以處理，以找出適當的處理條件，以達到新製程要求     2 6

         5 8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之品質之處理步驟，故為忠實表現「�件出  」在原證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5  、6  中之真實意義，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及原證6  第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〔0 0 1 3〕段記載之「條件出  」應譯為「條件試出」，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始可真實表達其意義，方屬合理妥適。雖原證5  之單一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製程之成膜裝置在硬體結構上有別於系爭專利係為可執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行複數種類製程處理之複數個基板處理列，然就通常運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轉前所為之試驗性處理而言，原證5  之「條件試出」與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並無實質差異，亦即，原證5  之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「條件試出」係具有以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處理品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質為目的之新製程試驗處理程序，原證5  之「條件試出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」即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，參加人之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主張，尚不可採。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1 2 .參加人1 0 7  年4  月3 0日行政訴訟參加人答辯（二）狀第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5  至6  頁主張：「原證4  」處理列1 3是包含「複數種類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的處理單元」，而「原證5  」的處理室1 2 a  、1 2 b  則為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「單一的處理單元」，二者在處理單元的核心構成上是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不同的，並以「假想例」說明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的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通常知識者難以組合「原證4  」與「原證5  」云云。惟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查，原證4  與原證5  均屬半導體製程，具有技術領域之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關連性，原證4  處理列1 3是包含「複數種類的處理單元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」，而原證5  的處理室1 2 a  、1 2 b  則為「單一的處理單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元」，二者雖有不同，然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揭露在不同處理室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併行進行的通常的成膜工序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通常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運轉」）及條件試出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）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之技術思想，簡單修飾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揭露     2 6

         5 9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之「控制部」控制各處理列以進行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理，使原證4  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，其中之一者進行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「通常運轉」而另一者進行「試運轉」，即能輕易完成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之「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步驟處理基板」之技術特徵，是以原證4  與原證5  當然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可以結合而能完成前述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，且參加人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所舉原證4  與原證5  結合之「假想例」之內容與前述系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之技術特徵不同，參加人以其所舉之「假想例」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，據以主張原證4  與原證5  難以結合，尚不可採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1 3 .參加人1 0 7  年4  月3 0日行政訴訟參加人答辯（二）狀第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1 1至1 2頁主張：「原證4  」與「原證5  」，即使再結合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「原證6  」或「原證7  」，均無法輕易得到系爭專利請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求項2  包含「技術特徵2  」（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）、「技術特徵3  」（於上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複數個基板處理列）、「技術特徵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5  」（上述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）作為一整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體的技術手段云云。惟查原證4  圖1  至3  已揭露系爭專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利之「基板處理裝置」、「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、「複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數個處理單元」、「主搬送機構」、「複數個處理單元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的種類，在基板處理列之間為相同」等技術特徵。簡單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修飾原證4  之處理單元排列方式為不同處理列之處理單     2 6

         6 0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元，分別設置於上、下不同階層（如一處理列之處理單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元設置在上階層、另一處理列之處理單元設置在下階層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），即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於上下方向排列設置上述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複數個基板處理列」（技術特徵3  ）。原證7  第〔0 0 0 2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〕段揭露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，而系爭專利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前述原證6  第〔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0 0 1 3〕、〔0 0 2 4〕、〔0 0 3 4〕段揭露相當於系爭專利之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「試運轉」、「控制部，對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的步驟」之內容及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揭露在不同處理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室併行進行的通常的成膜工序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通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常運轉」）及條件試出（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），簡單修飾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揭露之「控制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部」控制各處理列以進行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，使原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，其中之一者進行「通常運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轉」而另一者進行「試運轉」，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之「控制部，針對每個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驟」（技術特徵2  ）、「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（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技術特徵5  ）技術特徵。是以參加人前述主張之系爭專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2  所包含之「技術特徵2  」、「技術特徵3  」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、「技術特徵5  」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6  之內容所能輕易完成，參加人之主張尚不可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採。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1 4 .參加人輔佐人於1 0 7  年6  月1 3日準備程序庭呈開庭簡報     2 6

         6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第7  至1 0頁，及參加人訴訟代理人主張：「專利權人是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用其自己的機台、自身的瞭解簡易說明D u a l  T r a c k  S y s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t e m  到底會達到什麼技術功效特徵，有效減少佔地面積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，此部分如系爭專利說明書第6  頁第2  至4  行提到的複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數基板處理列重疊的配置於上下方向，可以防止增大佔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地」，系爭專利應具有進步性云云。惟查原證4  圖1  至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3  揭露一基板處理裝置，具有2  個處理列1 3，即相當前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述參加人主張之「D u a l  T r a c k  S y s t e m  」，原證4  第〔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0 0 4 0〕段揭露2  個處理列1 3係併設於y  方向，原證4  圖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3  （a  ）揭露具有設置在上下（Z  軸）方向之2  個階層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（原證4  第〔0 0 4 1〕段揭露圖1  、3  之處理單元9  至1 2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係由1  階部分與2  階部分所構成之2  階段結構）而用以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基板的處理單元B A R C、S C、S D等，是以原證4  揭露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之設置在上下（Z  軸）方向之2  個階層，即具有相當於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之「處理列重疊的配置於上下方向，可以防止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增大佔地」之功效，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，已如前述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，前述參加人輔佐人、訴訟代理人之主張，尚不可採。     1 8

             ( 3 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至4  不具進步性，原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求項3  至4  不具進步性：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1 .系爭專利請求項3  與請求項2  之相較，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3  係就請求項2  所界定之「一種基板處理裝置……試運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，更進一步界定「其中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，上述控制部可使各基板處理列中之步驟在各基板處理     2 6

         6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列間不同，且可使各基板處理列中之步驟在全部基板處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理列間相同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，已如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前述。查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揭露之「一邊之處理列1 3對基板W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進行與第1  處理，以其他處理列1 3對基板W  進行與第1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不同之第2  處理」，簡單修飾原證4  之第1  處理與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第2  處理可為不同或相同，即能輕易完成前述系爭專利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請求項3  更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。是以原證4  至6  之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不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具進步性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2 .系爭專利請求項4  依附請求項3  ，並進一步界定「上述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控制部可使全部基板處理列中之步驟為用以在基板形成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阻劑膜、及用以對基板實施顯像的步驟」附屬技術特徵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。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3  不具進步性，已如前述。查系爭專利所屬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原證4  第〔0 0 1 4〕段揭露「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…對基板進行塗佈處理、熱處理及顯像處理之一連串處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理的複數處理列」，即相當於前述系爭專利請求項4  之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附屬技術特徵。故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 不具進步性。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3 .系爭專利請求項3  與原證4  、8  、1 6比較，同前述系爭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4  、8  、1 6之比較說明，原證4  、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8  、1 6未揭露對不同基板分別以「通常運轉時之步驟」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及「試運轉時之步驟」同時進行處理之相關技術內容或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教示、建議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     2 6

         6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4  、8  、1 6等先前技術，無法藉由簡單的轉用、置換、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修飾等手段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在部分基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3  不具進步性。系爭專利請求項4  依附請求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項3  ，包含請求項3  之所有技術特徵，故原證4  、8  之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 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( 4 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 至7  不具進步性，原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求項6  至7  不具進步性：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1 .系爭專利請求項6  與請求項2  之相較，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6  係就請求項2  所界定之「一種基板處理裝置……試運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，更進一步界定「其中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，上述控制部可使部分基板處理列中之步驟為用以在基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板形成阻劑膜、及用以對基板實施顯像的步驟之全部，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並同時使其他基板處理列中之步驟為用以在基板形成阻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劑膜、及用以對基板實施顯像的步驟之一部分」技術特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徵。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，已如前述。查系爭專利所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6  第〔0 0 3 4〕段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，對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     2 6

         6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板的步驟」及原證6  第〔0 0 3 4〕段、圖4  揭露可進行全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部處理步驟（A  ）或部分處理步驟（B  、C  ）技術內容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，簡單修飾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揭露之「控制部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」控制各處理列以進行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（參酌原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第〔0 0 1 4〕段揭露之進行塗佈處理、熱處理及顯像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之一連串處理）為第1  處理為阻劑膜、及用以對基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板實施顯像的步驟之全部，第2  處理為形成阻劑膜、及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用以對基板實施顯像的步驟之一部分，即能輕易完成前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述系爭專利請求項6  更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。是以原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請求項6  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2 .系爭專利請求項7  依附請求項6  ，並進一步界定「其中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，上述其他基板處理列中之步驟為用以在基板形成阻劑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膜的步驟、或用以對基板實施顯像的步驟之任一者」附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屬技術特徵。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 不具進步性，已如前述。查系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6  第〔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0 0 3 4〕段、圖4  揭露可對基板進行部分處理步驟（B  、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C  ）技術內容，簡單修飾原證4  第〔0 0 1 4〕段揭露「…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對基板進行塗佈處理、熱處理及顯像處理之一連串處理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」為對基板進行塗佈處理與熱處理（形成阻劑膜）及顯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像處理之任一者，即能輕易完成前述系爭專利請求項7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之附屬技術特徵。故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  不具進步性。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3 .系爭專利請求項6  與原證4  、8  、1 6比較，同前述系爭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4  、8  、1 6之比較說明，原證4  、     2 6

         6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8  、1 6未揭露對不同基板分別以「通常運轉時之步驟」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及「試運轉時之步驟」同時進行處理之相關技術內容或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教示、建議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4  、8  、1 6等先前技術，無法藉由簡單的轉用、置換、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修飾等手段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在部分基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6  不具進步性。系爭專利請求項7  依附請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項6  ，包含請求項6  之所有技術特徵，故原證4  、8  之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  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4

             ( 5 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 至9  不具進步性，原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求項8  至9  不具進步性；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1 .系爭專利請求項8  與請求項2  之相較，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8  係就請求項2  所界定之「一種基板處理裝置……試運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，更進一步界定「其中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，上述控制部可使部分基板處理列進行由種類不同之複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數處理所構成的步驟，並同時使其他基板處理列進行由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單一處理所構成的步驟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至6  之組合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步性，已如前述。查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    2 6

         6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知識者依據原證6  第〔0 0 3 4〕段揭露系爭專利之「控制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部，對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」技術特徵及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6  第〔0 0 3 4〕段、圖4  揭露可進行全部處理步驟（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A  ）或部分處理步驟（B  、C  ）技術內容，簡單修飾原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揭露之「控制部」控制各處理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列以進行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（參酌原證4  第〔0 0 1 4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〕揭露之進行塗佈處理、熱處理及顯像處理之一連串處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理），使第1  （2  ）處理為複數處理，第2  （1  ）處理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為單一處理，即能輕易完成前述系爭專利請求項8  更進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。是以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 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2 .系爭專利請求項9  依附請求項8  ，並進一步界定「上述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由單一處理構成的步驟為由對基板塗佈阻劑膜材料的阻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劑膜材料塗佈處理、對基板供給顯像液的顯像處理、及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對基板進行加熱或冷卻的熱處理中任一處理所構成的步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驟」附屬技術特徵。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 不具進步性，已如前述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。查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6  第〔0 0 3 4〕段、圖4  揭露可進行部分處理步驟（B  、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C  ）技術內容，簡單修飾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揭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露之「控制部」控制各處理列以進行之第1  處理及第2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（參酌原證4  第〔0 0 1 4〕揭露之進行塗佈處理、熱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及顯像處理之一連串處理），使第1  、2  處理其中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之一為塗佈處理、熱處理及顯像處理之一任一處理，即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能輕易完成前述系爭專利請求項9  之附屬技術特徵。故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     2 6

         6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9  不具進步性。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3 .系爭專利請求項8  與原證4  、8  、1 6比較，同前述系爭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4  、8  、1 6之比較說明，原證4  、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8  、1 6未揭露對不同基板分別以「通常運轉時之步驟」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及「試運轉時之步驟」同時進行處理之相關技術內容或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教示、建議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4  、8  、1 6等先前技術，無法藉由簡單的轉用、置換、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修飾等手段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在部分基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8  不具進步性。系爭專利請求項9  依附請求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項8  ，系包含請求項8  之所有技術特徵，故原證4  、8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  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7

             ( 6 )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至1 1不具進步性，原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求項1 0至1 1不具進步性；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1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0與請求項2  之相較，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1 0係就請求項2  所界定之「一種基板處理裝置……試運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，更進一步界定「其中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，上述控制部可使部分基板處理列進行由種類不同之複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數處理構成的第1  步驟，並同時使其他基板處理列進行     2 6

         6 8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由種類不同之複數處理構成且與第1  步驟不同的第2  步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驟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，已如前述。查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揭露之「一邊之處理列1 3對基板W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進行與第1  處理，以其他處理列1 3對基板W  進行與第1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不同之第2  處理」（參酌原證4  第〔0 0 1 4〕段揭露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之進行塗佈處理、熱處理及顯像處理之一連串處理），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即相當於前述系爭專利請求項1 0更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徵。是以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2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1依附請求項1 0，並進一步界定「上述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第1  步驟及上述第2  步驟之至少一者，包含有對基板塗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佈阻劑膜材料的阻劑膜材料塗佈處理、對基板供給顯像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液的顯像處理、及對基板進行加熱或冷卻的熱處理中之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至少一者」附屬技術特徵。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不具進步性，已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如前述。查原證4  第〔0 0 1 4〕段揭露「…對基板進行塗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佈處理、熱處理及顯像處理之一連串處理的複數處理列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」，即相當於前述系爭專利請求項1 1之附屬技術特徵。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故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1 1不具進步性。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3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0與原證4  、8  、1 6比較，同前述系爭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4  、8  、1 6之比較說明，原證4  、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8  、1 6未揭露對不同基板分別以「通常運轉時之步驟」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及「試運轉時之步驟」同時進行處理之相關技術內容或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教示、建議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     2 6

         6 9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4  、8  、1 6等先前技術，無法藉由簡單的轉用、置換、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修飾等手段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在部分基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，並同時在其他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以用來使處理單元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之試運轉時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1 0不具進步性。系爭專利請求項1 1依附請求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項1 0，包含請求項1 0之所有技術特徵，故原證4  、8  之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組合、原證4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1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1

           (三)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     1 2

             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     1 3

             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  、1 3至1 4、1 6至2 0不具進步     1 4

             性？     1 5

             ( 1 )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  不具進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步性，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爭專利請求項5  不具進步性：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1 .系爭專利請求項5  與請求項2  之相較，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5  係就請求項2  所界定之「一種基板處理裝置……試運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，更進一步界定「其中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，上述基板處理裝置進一步具備有輸入部，其輸入用以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對每個基板處理列設定基板搬送路徑之資訊；上述控制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部係根據輸入至上述輸入部之資訊，改變各基板處理列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的搬送路徑；輸入至上述輸入部之資訊係特定進行試運     2 6

         7 0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轉之處理單元的資訊；上述控制部係根據特定進行試運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轉之處理單元的資訊，決定將基板僅搬送至所特定之處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理單元的搬送路徑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不具進步性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，已如前述。查原證6  第〔0 0 2 4〕段及圖1  揭露半導體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系統1 0，其操作部2 0連接控制裝置1 9，原證6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第〔0 0 3 4〕段揭露操作部2 0輸入的資訊包含「所使用處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理裝置之種類及順序」，是以操作部2 0可輸入特定進行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試運轉之處理單元之資訊，使控制裝置1 9據以改變基板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列之處理基板的步驟及搬運路線，將基板僅搬送至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特定之處理單元，原證6  之操作部2 0即相當於系爭專利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之「輸入部」技術特徵，原證6  已揭露前述系爭專利請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求項5  更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。是以原證4  至6  之組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  不具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進步性。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2 .系爭專利請求項5  與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比較，同前述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與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比較說明，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未揭露對不同基板分別以「通常運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轉時之步驟」及「試運轉時之步驟」同時進行處理之相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關技術內容或教示、建議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識者依據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等先前技術，無法藉由簡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單的轉用、置換、修飾等手段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「控制部在部分基板處理列以通常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板，並同時在其他基板處理列藉由改變處理基板的步驟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以用來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的品質之試運轉時之步驟處理基板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   2 6

         7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、8  、1 6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  不具進步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性。     0 3

             ( 2 )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3至1 4、1 6至2 0不具進步性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。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1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3為一種基板處理裝置，用以處理基板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，其包含以下元件：橫向排列的複數個處理區，具有設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置在上下方向之每個階層而用以處理基板的處理單元、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和設置在各階層而用以對該階層之處理單元搬送基板的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主搬送機構；可在該處理區之相同階層中相鄰接的主搬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送機構彼此間交接基板，而在各階層中對基板進行一連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串處理；及控制部，控制各主搬送機構，針對每個階層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而改變基板相對於各階層處理單元的搬送路徑；在進行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階層中，上述控制部藉由改變基板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的搬送路徑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，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，上述控制部可在各階層中分別對基板進行一連串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之全部，或一連串處理之一部分。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2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3與原證4  比較，原證4  圖1  至3  揭露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一基板處理裝置，具有橫向排列的複數個處理區9  至1 2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，原證4  圖3  （a  ）揭露具有設置在上下（Z  軸）方向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之2  個階層（原證4  第〔0 0 4 1〕段揭露圖1  、3  之處理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單元9  至1 2係由1  階部分與2  階部分所構成之2  階段結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構）而用以處理基板的處理單元B A R C、S C、S D等，故原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圖1  至3  揭露系爭專利之「複數個處理區」、「上     2 6

         7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下方向之階層」、「處理單元」技術特徵，原證4  圖2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至3  揭露有各階層共用之搬送機構1 7、2 0、2 2，其當然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可用於對各階層處理單元搬送基板，即相當於系爭專利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之「設置在各階層而用以對該階層之處理單元搬送基板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的主搬送機構」、「相同階層中相鄰接的主搬送機構彼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此間交接基板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揭露「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一邊之處理列1 3對基板W  進行與第1  處理，以其他處理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列1 3對基板W  進行與第1  處理不同之第2  處理」即可推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知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實質揭露一「控制部」以控制複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數個處理列1 3以同時進行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。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3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3與原證5  比較，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段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可在一邊的處理室與另邊的處理室以不同的條件來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併行實施成膜，能不停止生產而機動性且效率良好地進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行新製程的條件試出，原證5  第〔0 0 1 5〕段揭露「在基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板朝一邊處理室搬送處理期間，可進行另邊處理室相關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之維修或條件變更」，原證5  之「條件試出」係具有以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處理室對基板處理品質為目的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之處理程序，原證5  之「條件試出」即相當於系爭專利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。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4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3與原證6  比較，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段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的「條件試出」為處理裝置對半導體晶圓一邊改變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條件，一邊試驗性的加以處理，是以原證6  之「條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件試出」係具有以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處理裝置對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半導體晶圓處理品質為目的之試驗性處理，即相當於系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，原證6  第〔0 0 2 4〕段及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圖1  揭露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1 0，其操作部2 0連接控制     2 6

         7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裝置1 9，原證6  第〔0 0 3 4〕段揭露操作部2 0輸入的資訊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包含「所使用處理裝置之種類及順序」，是以操作部2 0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可輸入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之資訊，使控制裝置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1 9據以改變基板處理列之處理基板的步驟及搬運路線，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將基板僅搬送至特定之處理單元，是以原證6  第〔0 0 1 3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〕、〔0 0 2 4〕、〔0 0 3 4〕段已揭露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，對基板處理列而改變基板搬送路徑」、「上述控制部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藉由改變基板的搬送路徑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之處理單元」技術特徵。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5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3與原證7  比較，原證7  第〔0 0 0 2〕段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「在對基板進行既定處理之基板處理裝置中，會在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實際運作前進行用以確認其動作之試驗性運轉（動作測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試），例如下述專利文獻1  中，會以修正基板處理裝置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所設定之基板處理條件為目的，實際對基板進行塗布形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成光阻，曝光處理及顯影處理來作為動作測試」，原證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7  之「試驗性運轉」具有以試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基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板處理裝置對基板處理的品質為目的之運轉，因此原證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7  第〔0 0 0 2〕段揭露之「試驗性運轉」，即相當於系爭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。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6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3與原證8  比較，原證8  第8  頁第1  至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8  行揭露「由於獨立地執行基板處理流程與檢查流程，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因此，在基板處理裝置之試運轉時，可執行基板檢查流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程，並可將搬入搬入搬出部之例如評定用基板直接搬送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至檢查部進行檢查」、「可同時進行基板之檢查流程及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流程」，原證8  第8  頁第1  至8  行已揭露系爭專利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。     2 6

         7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7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3與原證1 6比較，原證1 6摘要揭露一種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半導體晶圓處理機器之分配控制系統、原證1 6說明書第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1  欄第3 4至4 1行揭露處理系統的安裝、測試、故障排除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、維護等成本，亦直接關係到控制系統的複雜性，原證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1 6說明書第2  欄第2 7至2 9行揭露分配控制系統另一優點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是，各子系統可單獨測試和診斷，而不需整個處理系統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進行動作，原證1 6揭露之測試和診斷之運作，係具有試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驗、檢查、驗證或確認子系統運作是否正常為目的，即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。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8 .綜上，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及圖1  至3  揭露系爭專利之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「複數個處理區」、「上下方向之階層」、「處理單元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」、「控制部」等技術特徵，原證4  圖2  至3  揭露有各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階層共用之搬送機構1 7、2 0、2 2，即相當於系爭專利之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「設置在各階層而用以對該階層之處理單元搬送基板的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主搬送機構」、「相同階層中相鄰接的主搬送機構彼此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間交接基板」技術特徵。系爭專利請求項1 3與原證4  之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差異為，原證4  未揭露系爭專利之「控制各主搬送機構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，針對每個階層而改變基板相對於各階層處理單元的搬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送路徑」、「在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階層中，上述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控制部藉由改變基板的搬送路徑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試運轉之處理單元，其中，上述控制部可在各階層中分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別對基板進行一連串處理之全部，或一連串處理之一部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分」技術特徵。惟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識者，可依前述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、〔0 0 2 4〕、〔0 0 3 4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〕段所揭露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，對基板處理列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而改變基板搬送路徑」、「上述控制部藉由改變基板的     2 6

         7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搬送路徑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」等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內容，簡單修飾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揭露之「控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制部」以控制各處理列，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控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制各主搬送機構，針對每個階層而改變基板相對於各階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層處理單元的搬送路徑」、「在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的階層中，上述控制部藉由改變基板的搬送路徑使基板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」技術特徵。系爭專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原證6  第〔0 0 3 4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〕段揭露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，對基板處理列而改變處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理基板的步驟」技術特徵及原證6  第〔0 0 3 4〕段、圖4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揭露可進行全部處理步驟（A  ）或部分處理步驟（B  、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C  ）技術內容，簡單修飾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揭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露之「控制部」控制各處理列以進行之第1  處理及第2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（參酌原證4  第〔0 0 1 4〕段揭露之進行塗佈處理、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熱處理及顯像處理之一連串處理），使第1  （2  ）處理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為一連串處理之全部，第2  （1  ）處理為一連串處理之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一部分，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「控制部可在各階層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中分別對基板進行一連串處理之全部，或一連串處理之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一部分」技術特徵。是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 3為所屬技術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原證4  、6  之先前技術所能輕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易完成。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9 .原證4  至8  、1 6與系爭專利均為基板處理裝置之相同技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術領域；原證4  摘要揭露以2  個併列處理列以解決一處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理列故障之問題，原證5  第〔0 0 1 5〕段揭露在基板朝一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邊處理室搬送處理期間，可進行另邊處理室相關之維修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或條件變更，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段揭露的條件試出為將     2 6

         7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半導晶圓一邊改變處理條件，一邊試驗性的加以處理，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7  第〔0 0 0 2〕段揭露在對基板進行既定處理之基板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裝置中，會在實際運作前進行用以確認其動作之試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驗性運轉（動作測試），原證8  第8  頁第1  至8  行揭露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處理裝置之試運轉時，可執行基板檢查流程，原證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1 6說明書第2  欄第2 7至2 9行揭露分配控制系統之各子系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統可單獨測試和診斷，而不需整個處理系統進行動作，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8  、1 6與系爭專利均為解決基板處理裝置維修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或條件變更、試運轉時之問題，具有所欲解決問題之共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通性；原證4  至8  、1 6與系爭專利均係基板處理裝置對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進行成膜、曝光、顯像、研磨之步驟，具有功能或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作用上的共通性；原證4  至8  、1 6具有明顯之結合動機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。系爭專利請求項1 3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依原證4  、6  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，已如前述。是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以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3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1 0 .被告1 0 7  年1  月4  日行政訴訟答辯書第1 5頁理由（4  ）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主張：原證6  的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1 0僅包含單一產線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，非如系爭專利的複數處理列，雖原證6  可在單一產線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（單一階層）執行試運轉，但是無法說明原證6  的控制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部可在複數階層的情況下，完成系爭專利之「在進行試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運轉之處理單元的階層中，上述控制部使基板僅搬送至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」（技術特徵1 8）云云。惟查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6  的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在單一產線執行試運轉，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、〔0 0 2 4〕、〔0 0 3 4〕段揭露系爭專     2 6

         7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利之「控制部，對基板處理列而改變基板搬送路徑」、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「在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，上述控制部使基板僅搬送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至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」已如前述。原證4  第〔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0 1 3 4〕段實質揭露「控制部」控制各處理列以進行之第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（二個獨立的產線），原證4  實質揭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露「控制部」可控制二個獨立的產線。系爭專利所屬技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前述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、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〔0 0 2 4〕、〔0 0 3 4〕段揭露的單一產線執行試運轉技術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，簡單修飾前述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揭露之二個獨立產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線之任一產線以進行試運轉技術，並無困難，即可輕易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完成系爭專利之「在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的階層中，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上述控制部使基板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」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（技術特徵1 8），被告之主張尚不可採。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1 1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4與請求項1 3之相較，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1 4係就請求項1 3所界定之「一種基板處理裝置……基板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」技術特徵，更進一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步界定「其中，試運轉時之步驟係為了使處理單元試驗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而進行」技術特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徵。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3不具進步性，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已如前述。查原證5  第〔0 0 4 6〕揭露之「條件試出」、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揭露之「條件試出」、原證7  第〔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0 0 0 2〕段揭露之「試驗性運轉」、原證8  第8  頁第1  至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8  行之「試運轉」及原證1 6說明書第2  欄第2 7至2 9行揭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露分配控制系統之各子系統可單獨測試和診斷，均相當     2 6

         7 8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於前述系爭專利請求項1 4更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。是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以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4不具進步性。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1 2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6與請求項1 3之相較，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1 6係就請求項1 3所界定之「一種基板處理裝置……基板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」技術特徵，更進一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步界定「具備有輸入用以針對每個階層設定基板搬送路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徑之資訊的輸入部，上述控制部根據輸入至上述輸入部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的資訊而改變各階層之搬送路徑，其中，輸入至上述輸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入部的資訊，為在各階層中對基板所進行的處理之種類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與其次序的相關資訊」技術特徵。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爭專利請求項1 3不具進步性，已如前述。查原證6  第〔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0 0 2 4〕段及圖1  揭露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1 0，其操作部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2 0連接控制裝置1 9，原證6  第〔0 0 3 4〕段揭露操作部2 0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輸入的資訊包含「所使用處理裝置之種類及順序」，是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以操作部2 0可輸入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之資訊，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使控制裝置1 9據以改變基板處理列之處理基板的步驟及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搬運路線，將基板僅搬送至特定之處理單元，原證6  之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操作部2 0即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輸入部」技術特徵，原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證6  已揭露前述系爭專利請求項1 6更進一步界定之技術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特徵。是以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6不具進     2 6

         7 9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步性。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1 3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7與請求項1 6之相較，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1 7係就請求項1 6所界定之「一種基板處理裝置……改變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各階層之搬送路徑」技術特徵，更進一步界定「其中，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輸入至上述輸入部的資訊，為用以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理單元的資訊；上述控制部係根據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理單元的資訊，決定將基板僅搬送至所特定之處理單元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的搬送路徑，其中，試運轉時之步驟係為了使處理單元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處理的品質而進行」技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術特徵。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合、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6不具進步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性，已如前述。查原證6  第〔0 0 1 3〕段揭露的條件試出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為將半導晶圓一邊改變處理條件，一邊試驗性的加以處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理，即相當於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技術特徵，原證6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第〔0 0 2 4〕段及圖1  揭露半導體基板處理系統1 0，其操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作部2 0連接控制裝置1 9，原證6  第〔0 0 3 4〕段揭露操作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部2 0輸入的資訊包含「所使用處理裝置之種類及順序」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，是以操作部2 0可輸入特定進行試運轉之處理單元之資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訊，使控制裝置1 9據以改變基板處理列之處理基板的步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驟及搬運路線，將基板僅搬送至特定之處理單元，原證6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第〔0 0 1 3〕、〔0 0 2 4〕、〔0 0 3 4〕段已揭露前述系爭專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1 7更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。是以原證4  、6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8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7不具進步性。     2 6

         8 0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1 4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8與請求項1 3之相較，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1 8係就請求項1 3所界定之「一種基板處理裝置……基板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僅搬送至進行該試運轉之處理單元」技術特徵，更進一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步界定「其中，上述處理區包含有塗佈處理區與顯像處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理區，上述塗佈處理區具備有對基板塗佈處理液的塗佈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單元作為上述處理單元，上述顯像處理區具備有對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基板供給顯像液的顯像處理單元作為上述處理單元」技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術特徵。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合、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3不具進步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性，已如前述。查原證4  第〔0 0 4 1〕、〔0 0 4 4〕段揭露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防止反射膜塗佈B A R C單元1 4、旋轉塗佈S C單元1 5、旋轉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顯像S D單元1 6即相當於前述系爭專利請求項1 8更進一步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界定之技術特徵。是以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項1 8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1 5 .系爭專利請求項1 9依附請求項1 8，並進一步界定「其中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，上述控制部可對在上述塗佈處理區之全部階層，將所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搬入的基板於在上述塗佈處理單元進行處理後送出至該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塗佈處理區之外部，且可對在上述塗佈處理區之部分階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層，將所搬入的基板於在上述塗佈處理單元進行處理後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送出至該塗佈處理區之外部，並同時對在上述塗佈處理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區之其他階層，將所搬入的基板在未搬送至上述塗佈處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理單元之情況下送出至該塗佈處理區之外部」附屬技術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特徵。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     2 6

         8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、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不具進步性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，已如前述。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依據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揭露之「控制部」控制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各處理列以進行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（參酌原證4  第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〔0 0 1 4〕揭露之進行塗佈處理、熱處理及顯像處理之一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連串處理），依其製程或其他目的之需要而簡單修飾第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1  處理及第2  處理均包含塗佈處理，或僅其中之一包含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塗佈處理並控制搬送機構將需進行塗佈處理之基板搬送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至塗佈處理單元（無需進行塗佈處理之基板，當然無須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搬送至塗佈處理單元），即能輕易完成前述系爭專利請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求項1 9之附屬技術特徵。故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請求項1 9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1 6 .系爭專利請求項2 0依附請求項1 8，並進一步界定「其中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，上述控制部可對在上述顯像處理區之全部階層，將所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搬入的基板於在上述顯像處理單元進行處理後送出至該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顯像處理區之外部，並且可對在上述顯像處理區之部分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階層，將所搬入的基板於在上述顯像處理單元進行處理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後送出至該顯像處理區之外部，並同時對在上述顯像處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理區之其他階層，將所搬入的基板在未搬送至上述顯像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處理單元之情況下送出至該顯像處理區之外部」附屬技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術特徵。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合、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不具進步     2 6

         8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性，已如前述。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者依據原證4  第〔0 1 3 4〕段所實質揭露之「控制部」控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制各處理列以進行之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（參酌原證4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第〔0 0 1 4〕段揭露之進行塗佈處理、熱處理及顯像處理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之一連串處理），依其製程或其他目的之需要而簡單修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飾第1  處理及第2  處理均包含顯像處理，或僅其中之一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包含顯像處理並控制搬送機構將需進行顯像處理之基板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  搬送至顯像處理單元（無需進行顯像處理之基板，當然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  無須搬送至顯像處理單元），即能輕易完成前述系爭專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2 0之附屬技術特徵。故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  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  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2 0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3

           (四)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是否違反專利法第7 3條第4  項之規定？     1 4

             ( 1 )原告1 0 6  年9  月2 5日行政訴訟準備（一）狀第3 0至3 1頁雖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主張：系爭專利有效性攻防手段中所爭執之裝置「異常」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、「故障」、「修復後」、「故障排除」等與系爭專利申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「試運轉」的關係甚為緊密，此關係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到熟習系爭專利技藝人士是否能思及「試運轉」的運作及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內容，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直接以舉發理由與答辯理由中多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次爭執之裝置「異常」、「故障」、「修復後」、「故障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排除」與「試運轉」的關係均非本舉發案所應審究者，以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及試運轉之處理單元是否是一種實施形態等，皆非系爭專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利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，及後續原告於1 0 4  年1 0月2 0日對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此提出補充證據（原證1 2），亦非本舉發案應審究者，而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未對此相關之證據加以審酌，違反專利法第7 3條第4  項規     2 6

         8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定云云。     0 1

             ( 2 )按系爭專利核准時之專利法第7 3條第4  項規定：舉發人補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提理由或證據，應於舉發後一個月內為之。但在舉發審定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前提出者，仍應審酌之。經查，原處分係以系爭專利說明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書及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為主，並參酌外部證據（舉發附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件1  、2  ），解釋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之意涵，並據以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做為舉發證據是否揭示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之基礎（見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原處分書第8  頁(六) 1  ( 2 )）。並審認兩造爭執之裝置「異常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」、「故障」、「修復後」、「故障排除」與試運轉的關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係及後續衍生內容皆非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及後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續原告1 0 4  年1 0月2 0日提出補充證據（原證1 2），亦非本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舉發案應審究者（見原處分書第3 0頁2 8 ( 1 )、( 2 )）。原處分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已就原告爭執裝置之「異常」等4  名詞與試運轉之關係及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所提補充證據（原證1 2）等予以審酌後，認定其皆非系爭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，非為原處分所應審究者，故原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處分並無漏未審酌之情形，原告主張尚不可採。     1 6

             ( 3 )再查，原告主張之裝置「異常」、「故障」、「修復後」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、「故障排除」與系爭專利說明書第1 8頁之「在以處理品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質之確認和試驗、或處理單元之試運轉等為目的之下，則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為試運轉時之步驟」記載及系爭專利請求項2  對「試運轉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」之限定為「使處理單元試驗、檢查或驗證對基板所進行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處理的品質」比較，前者係為設備功能不正常狀態及其處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理，後者係與確認處理品質相關，前後二者明顯不同。是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以裝置「異常」、「故障」、「修復後」、「故障排除」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與系爭專利之「試運轉」並無直接關聯性，自難謂其關係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甚為緊密，原告主張尚不可採。     2 6

         8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五、綜上所述，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     0 1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至4  、6  至1 1不具進步性。原證4  至6  之     0 2

             組合、原證4  至7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  不具進     0 3

             步性。原證4  、6  、8  之組合、原證4  、6  、1 6之組合、原     0 4

             證4  、6  、8  、1 6之組合、原證4  至6  之組合、原證4  至7     0 5

            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3至1 4、1 6至2 0不具進步性     0 6

             。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至1 1、1 3至1 4、1 6至2 0違反1 0 0  年專利     0 7

             法第2 2條第2  項規定，具有應撤銷之事由，原處分關於「請     0 8

             求項2  至1 1、1 3至1 4、1 6至2 0舉發不成立」部分之處分，有     0 9

             所違誤，訴願決定予以維持，亦有未洽，本件原告已於本院     1 0

             審理程序中向被告申請更正請求項2  、3  、5  、6  、8  、1 0     1 1

             、1 3、1 4、1 6至1 8，並經被告准予更正，惟本件經兩造充分     1 2

             攻防後，本院仍認為更正後之請求項不具進步性，且案件事     1 3

             證已臻明確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上開請求     1 4

             項舉發不成立部分，並命被告應作成「請求項2  至1 1、1 3至     1 5

             1 4、1 6至2 0舉發成立，應予撤銷」之處分，為有理由，應予     1 6

             准許，爰撤銷改判如主文第一、二項所示。     1 7

         六、本件事證已明，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，均與本件判決結     1 8

             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    1 9

         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    2 0

         條、行政訴訟法第2 0 0  條第3  款、第9 8條第1  項前段，判決如主     2 1

         文。     2 2

         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 0 8　 年　　6　　 月　　2 7　　日     2 3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    2 4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汪漢卿     2 5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曾啟謀     2 6

         8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彭洪英     0 1

        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    0 2

         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 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    0 3

         訴理由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起上訴後2 0日內向本院補     0 4

         提上訴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     0 5

         送達後2 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     0 6

        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法第     0 7

         2 4 1  條之1  第1  項前段），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     0 8

         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1  項但書、第2  項）。     0 9

              1 0

       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         所  需  要  件              1 1

         代理人之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

              1 3

         (一)符合右列情形之 1 .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   1 4

           一者，得不委任律  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   1 5

           師為訴訟代理人　 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  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.稅務行政事件，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       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.專利行政事件，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代理人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

              2 2

         (二)非律師具有右列 1 .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     2 3

           情形之一，經最高  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     2 4

          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2 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  2 5

           者，亦得為上訴審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6

         

         8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訴訟代理人      3 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       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.上訴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         0 6

              0 7

         是否符合(一)、(二)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     0 8

        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(二)所示關係     0 9

        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

              1 1

         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 0 8　 年　　6　　 月　　2 7　　日     1 2

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郭宇修     1 3

         8 7


